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29號

原      告   張逸帆  

             張逸安  

兼上2人

法定代理人   張榮吉  

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立功律師

複代理人     鄭淄宇律師

             李智維律師

             謝孟高律師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洪佩雲  

            彭國瑋  

            蔡耀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

條至前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第16

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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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4日

起訴時原列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為鄭泰克，嗣被告公司於同

日公告變更法定代理人為乙○○，並於同日生效乙節，已據

被告於114年1月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該日民事聲明承

受訴訟暨答辯狀及檢附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資料可憑(參見

本院卷第97、113頁)。本院審酌被告上揭承受訴訟之聲明，

核與前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方面：

　(一)原告3人起訴主張：

　 1、被繼承人張景惠於107年12月26日與被告簽立原證1即台灣

人壽好心200失能照護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

0，下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被保

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意外傷害

事故致成附表(即起訴狀檢附「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

表」，參見本院卷第40〜44頁，下同)所列失能程度之

一，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給付失能保險

金(下稱殘廢保險金)。次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意外

傷害事故致成附表(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失能程

度之一，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自失能診

斷確定日後之保險週月日起，按失能診斷確定日當時保險

金額百分之2乘以附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金額給付失

能生活扶助保險金。並於給付日起200個月內之每1周月日

(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亦均按月給付失能生活扶助保

險金(下稱扶助保險金)。被保險人身故時，如仍有未支領

之失能生活輔助保險金者，本公司得以年利率百分之2.25

貼現計算，1次給付。再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被保險

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意外傷害事

故致成附表(即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失能程度之

一，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按失能診斷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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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日當時保險金額百分之10給付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下

稱復健保險金)。

　 2、依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08年度保險

上字第7號民事裁判意旨，該案例事實之契約附表註15-1

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

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

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

定者不在此限。」等語；其中但書記載「但可立即判定者

不在此限」，應係為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無法復原之機

能永久喪失個案，過於拘泥該6個月期限而影響保戶權

益，更未具體限定應以何種方式為判定。是應依一般醫學

判斷可以確認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雖經治療，但

身體失能狀況已經固定，即使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

果者，自無須再等候6個月治療期間，即應認定其符合永

久喪失或遺存失能程度，而可請求系爭保險金。况依正常

老化之生命歷程，身體健康本屬浮動狀態，並非永久固定

不變，所謂症狀固定係指該症狀已無治癒之可能，非指症

狀後續不得再惡化，否則一律要求失能險之承保人經判定

為失能狀態後，身體狀況一概不得惡化，亦即事後反推認

該症狀尚未固定而不能判定為失能狀態，將使失能險之保

險意義喪失。

　 3、張景惠前於110年2月份在亞大醫院檢查罹患子宮頸癌，同

月轉診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經治療

後，於111年3月24日腫瘤指數血液報告中腫瘤指數低於腫

瘤標記參考值，化療結束進入3個月觀察期，並定期回診

追蹤。嗣張景惠於111年5月至中國附醫回診後，於111年6

月13日腫瘤指數血液報告中發現CEA指數(癌指數)高達86.

17(正常值應低於5)，另一腫瘤標記CA-125指數為296.8

(正常值應低於35)，遂另安排正子攝影檢查，確認子宮頸

癌復發，然因在第1階段放射治療(即110年4月至110年6

月)腹膜以下腹腔已接受高劑量放射治療，無法再接受放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射治療，醫師遂於111年7月開始施打全劑量化療標靶藥物

治療，然於111年10月12日再次進行正子攝影檢查，發現

張景惠腹腔及胸腔臟器腫瘤轉移加劇，且血液腫瘤標記指

數呈現極高數值，醫師經觸診後，也在左側鎖骨摸到腫

瘤，且張景惠因腰背部疼痛加劇，無法躺平入睡，僅能以

坐姿淺眠入睡。又依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

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即出現左側鎖骨上淋巴

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結及肺部轉移為第4期，病情

已使張景惠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

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狀況。

　 4、依系爭契約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項目6記載，胸腹部

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

生活需人扶助者，係符合該附表項次6-1-2而屬失能等級2

之失能，被告給付比例為保險金額百分之90。張景惠於11

1年10月12日即經醫師診斷有上開胸、腹部(包含肺部)臟

器失能，即與附表項次6-1-2失能等級2之描述相符。爰依

系爭契約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下列保險金:

　 (1)依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應給付殘廢保險金：900000元(計

算式：保險金額100萬元×請求比例90%=900000元)。

　 (2)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應給付扶助保險金為保險金

額100萬元之2%計算，請求比例90%，即每月為18000元(計

算式：00000000×2%×90%=18000)，而張景惠生存期間共8

個月(即111年10月12日起至112年7月9日，未滿1個月部分

不計)，被告應給付扶助保險金為144000元(計算式：保險

金額0000000元×契約條款所載保險金額之24%×請求比例9

0%×12分之1×8個月=144000元)。

　 (3)承上，其餘192個月扶助保險金依年利率2.25%一次給付，

其金額應為290萬49元。

　 (4)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應給付復健保險金：100000元(計

算式：保險金額100萬元×給付比例10%=100000元)。

　 (5)以上合計404萬4049元(計算式：900000+144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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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0000)。又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死亡，上開金

額應給付予張景惠之法定繼承人即原告3人，故被告應給

付原告3人各134萬8016元(計算式：0000000÷3=000000

0)。

　 5、另依保險法第34條規定，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

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

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

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

息年利1分。是被告於113年3月11日受理原告3人提出理賠

申請，惟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迄未依約給付上開保險

金，爰併為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遲延利息。

　 6、並聲明：(1)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3人各134萬8016元，及

自113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

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1、張景惠確經醫師立即判定於111年10月12日因癌症病情已

使其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

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是被告抗辯稱張景惠不符合

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顯與事實

不符而不可採信。

　 2、被告提出被證2即張景惠在中國附醫病歷資料(下稱病歷資

料)，抗辯稱「張景惠於112年5月9日之ECOG評量病患的身

體活動功能分數為零，意即『癌患無任何不適症狀，活動

能力與常人無異』」，認為張景惠於當時體況不符合系爭

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云云，惟查：

 　(1)依原證5即原告分別於112年6月21日、112年6月23日照護

張景惠時拍攝之錄影光碟內容可證，當時張景惠左腳已有

明顯腫脹，又因肺積水致血氧不足而需全日配戴氧氣設備

供氧，行動更需看護及助行器扶助，堪認張景惠在被告所

稱之112年5月9日、112年6月23日、112年7月6日之狀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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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日常生活需人扶助而無法自理之情形，是被告以張景惠

於112年5月9日病歷資料記載ECOG分數為零，明顯與事實

不符。

　 (2)又被告另以被證1、被證2即病歷資料抗辯稱張景惠下肢持

續水腫、無法站立等情僅為癌末死亡前瀕臨失能之暫時性

生理狀態云云，惟原告主張張景惠之失能係發生於000年0

0月00日，此從：

　　①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

『當時』癌症病情已使病患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

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

語，堪認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即經醫師立即判定終身

不能從事工作，且日常生活無法自理需人扶助之情事，已

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

 　 ②陳尚文醫師於鈞院113年度保險字第15號給付保險金事件

曾到庭證述，張景惠之ECOG分數應在2分或2分以上(參見

原證6)，則112年5月9日病歷資料記載ECOG評分為0即屬有

誤而不可採，張景惠確因癌症病情致其體況於111年10月1

2日存在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情形。

　　③張景惠於癌症復發後亦有嚴重下背疼痛，除已使用嗎啡貼

片藥物，可知張景惠之疼痛甚鉅外，更曾因下背疼痛多次

前往疼痛科門診看診，其疼痛分數(NRS)經診斷高達8分(N

RS最高分為10分)，堪認張景惠已因下背劇烈疼痛，連最

基本之走路、站立、彎腰或移動等活動均無法獨立完成而

需他人扶助，故經醫師立即判定張景惠確於111年10月12

日癌症復發後，終身無法從事工作，且日常生活均需他人

扶助。

　　④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影像(參見原證8)顯示，

張景惠之癌症已自骨盆腔右側擴散，甚至肺左下葉、肺右

上葉、肺右下葉及左側鎖骨淋巴結均有癌症擴散情形，上

開跡象均已使醫師可立即判定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當

時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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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

　 3、被告雖抗辯稱於110年6月即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確認復發

時，倘張景惠確已因子宮頸癌致成2級失能……，原告3人

於113年9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對被告之保險金請求權

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期間云云。原告3人認為被告對陳尚文

在另案到庭作證內容斷章取義，且本件保險金請求權並未

罹於時效，茲補充說明如下：

　 (1)陳尚文在另案證述內容，多次證稱：「直到111年6月才又

復發」、「110年5月放射治療結束，111年2月追加化學治

療結束，於111年6月又復發」，再參張景惠111年7月10日

護理紀錄，可知張景惠於111年7月10日入院進行復發後第

1次化學治療，故張景惠癌症復發時間為111年6月間，即

無被告抗辯稱保險金請求權罹於時效之問題。

　 (2)依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

攝影檢查結果有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

巴結、及肺部移轉為第4期，當時癌症病情已使張景惠之

　　　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而其中所指之「當時」係

指111年10月12日，且係立即判定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

-1-2之失能程度，陳尚文始出具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並

將張景惠之失能情形記載其上，故張景惠之失能情形係發

生於000年00月00日。又原告3人於113年3月11日已向被告

提出相關理賠申請，並於113年9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自

無保險金請求權罹於時效之情形。

　 4、被告另抗辯稱「張景惠死亡前所出現之體況，乃子宮頸癌

末期之病程演進的必然結果，屬子宮頸癌末期病程進展之

動態變化，自無失能症狀固定可言」云云，惟：

　 (1)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

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

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

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及參酌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10年度保險字第20號民事判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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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又系爭附表第6-1-2項次：『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

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

助，失能等級第2等級，給付比例：90％』；……，可

知，上開註15但書『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應

係為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無法復原之機能永久喪失個

案，過於拘泥該6個月期限而影響保戶權益，更未具體限

定應以何種方式為判定。衡情應係以一般醫學判斷可以確

認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雖經治療，但身體失能狀

況已經固定，即使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者，自無

須再等候6個月之治療期間，即應認定其符合永久喪失或

遺存失能程度，而應可請求系爭保險金。」等情(前揭高

雄高分院108年度保險上字第7號民事裁判意旨亦同此見

解)。况張景惠因罹患子宮頸癌於110年2月份自亞大醫院

轉診至中國附醫進行治療，其事後多次入院均與此病症有

關，住院期間分別為110年7月1日至同年月5日、110年8月

5日至同年月7日、110年8月26日至同年月27日、110年9月

16日至同年月18日、110年10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110年

11月18日至同年月20日、110年12月23日至同年月25日、1

11年2月3日至同年月6日、111年7月10日至同年月13日、1

11年8月11日至同年月13日、111年9月8日至同年月10日、

111年10月6日至同年月8日、111年11月10日至同年月12

日、111年12月16日至同年月17日、112年2月3日至同年月

5日、112年3月23日至同年月24日、112年4月19日至同年

月20日、112年5月14日至同年7月9日等，足認張景惠自 1

11年6月癌症復發後均維持每月回診治療，故張景惠復發

後體況非如被告抗辯稱為持續惡化之歷程，此有張景惠之

病歷資料可稽。

　 (2)又陳尚文就張景惠於111年6月間癌症復發後於111年10月1

2日在中國附醫進行正子攝影檢查，即可判定其體況為胸

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乙節，而陳尚文在另案亦證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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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張景惠已經使用嗎啡貼片，即使很輕便工作都會很吃

力，我會寫這個診斷，表示他的情形已經不可逆了」等

語，可見張景惠當時體況已毋庸再進行6個月治療而立即

可判定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情形，是張景

惠之症狀既無治癒之可能，即可判定其症狀固定，自符合

保險金之給付要件。

　 5、原告3人就鈞院調取張景惠病歷資料部分無意見，並同意

將該病歷資料及陳尚文在另案之證述內容作為本件之裁判

基礎。

　 6、原告3人就同一原因事實曾向訴外人即全球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公司)提出理賠申請，經該公司審

查後，業於113年4月11日同意依失能等級第2級給付保險

金，此有原證4即全球人壽公司保險金給付通知書可參。

　 7、原告對中國附醫114年5月9日院醫事字第1140005606號函

(下稱114年5月9日函)內容，依說明5部分認為張景惠生前

已使用嗎啡貼片之情形對工作機能之影響，應以111年10

月12日正子攝影檢查報告較為正確，可知依原證2即診斷

證明書記載，當時即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

情形，原告主張當時即可判定其症狀已屬固定，自符合請

領保險金之要件。　　　　

二、被告方面：

　(一)張景惠前於107年12月26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

被告投保系爭契約，嗣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因罹患

「子宮頸惡性腫瘤併肺轉移，第4期」在中國附醫治療，

因病況持續惡化，於112年7月9日身故。張景惠之繼承人

即原告3人以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主張當時張

景惠體況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胸腹部臟

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

活需人扶助」之第2級失能程度為由，向被告申請理賠。

然依被證2即中國附醫病歷資料記載可知，張景惠於112年

5月9日之ECOG評量癌患之身體活動功能分數為0，即「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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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無任何不適症狀，活動能力與常人無異」，足證張景惠

當時體況並無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及日常生活需人扶

助之情形，即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

失能程度。又依被證2即病歷資料雖記載張景惠於112年6

月23日有「low limbs edema persistent」(譯：下肢持

續水腫)、「無法站立」之情形，惟該情形實係為身體代

謝改變造成身體功能逐漸衰退之瀕死漸進狀態(參見被證

3)，此觀中國附醫112年7月6日診斷證明書醫師囑言欄記

載「於112年5月14日經門診住院接受抗癌藥物治療，目前

仍住院治療中……因疾病惡化(肺移轉，惡性肋膜積水及

惡性腹水)，判斷為癌症末期無法治癒……。」自明(參見

被證1)。退步言，縱認張景惠之胸腹部臟器機能於112年6

月23日有出現障害症狀情形，然因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

身故，顯然其體況仍處於持續惡化中，並未固定，於出現

上開症狀後亦未經治療逾6個月，故張景惠生前持續變動

惡化之體況，無從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1之約定，判定其

胸腹部臟器機能是否確已遺存高度障害，是張景惠出現上

開症狀既尚未固定，亦不符合立即可判定要件，被告無從

依約給付第2級失能保險金。

　(二)張景惠生前體況，實係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短暫過渡

狀態，無從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1、註6-3、註15-1約定判

定其是否業已失能，難認其已因病致成系爭契約附表項次

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茲說明如次：

　 1、原告3人雖提出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主張張景惠生前業已因

病致成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惟

依系爭契約附表註6-3、註1-1約定可知，於審定胸腹部臟

器障害等級時，除須有精神科、神經科、神經外科或復徤

科等(下稱精神科等)專科醫師診斷證明外，尚須有相關檢

驗報告，始能綜合判定，顯然無從僅憑原告3人提出之上

開診斷證明書記載，即得認定張景惠生前體況已符合系爭

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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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高雄高分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2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12年度保險上字第1號、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110年度保險上易字第4

號、110年度保險上字第2號、110年度保險上字第3號、臺

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下稱花蓮高分院)109年度保險上易

字第1號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27號等民事裁判意

旨，可知原告3人雖主張所謂症狀固定係指該症狀已無治

癒之可能，非指後續不得再惡化云云。惟倘被保險人出現

類似失能之症狀，僅係器官惡化進展至身故前之過渡狀

態，自不能認屬失能症狀固定，也不合於系爭契約附表要

求須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後仍無法恢復功能之失能症狀固定

情形。

 　3、中國附醫陳尚文醫師雖於另案到庭證稱：「(原告共同複

代理人問：你剛才表示張景惠評估數值為0或1，為何終生

無法工作？)那是復發後的情形……。」、」「(原告共同

複代理人問：本件診斷證明終身無法工作部分？)張景惠

復發後，其病情已經變成不可逆……。」、「(被告訴訟

代理人問：張景惠於111年6月復發後，病情是否持續惡

化？)剛開始我有看到指數有降下來，沒有多久……指數

又往上升，所以我認為不可逆，因為已經多器官移

轉……。」、「(原告共同複代理人問：張景惠復發後狀

況，是否再進行積極治療仍無法改善？)張景惠已經做到

免疫治療，若免疫治療仍無法改變病程，以目前科技，這

疾病就很難控制了。」、「(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是否可

以解釋為張景惠復發後之狀況，就是癌末病程？)可以這

樣說。」等語。是依陳尚文證述內容可知，張景惠於子宮

頸癌復發後，漸進死亡之結果已不可避免，其於死亡前出

現類似失能症狀，僅係器官惡化進展至身故前之過渡狀

態，不合於系爭契約附表要求須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後仍無

法恢復功能之失能症狀固定之情形，自不能認屬失能症狀

固定，足證張景惠當時體況並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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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所示之第2級失能程度。

　(三)原告雖主張就張景惠死亡之保險事故，全球人壽公司已經

　　　賠付保險金云云。惟各保險人就契約所約定承保事故及保

險給付項目均有不同，評估風險計算保險費亦有差異，對

於被保險人發生之事故是否應予理賠，自得為獨立之判

斷，且基於債之相對性，被告自不受其他保險人是否給付

保險金之拘束。

　(四)倘鈞院認為原告3人主張均有理由，其等得請求給付金

額，就殘廢保險金、復健保險金部分，被告應分別給付原

告3人殘廢保險金900000元、復健保險金100000元；另就

扶助保險金部分，其中於張景惠生存期間，應給付原告3

人扶助保險金合計144000元，張景惠身故後，應1次貼現

給付扶助保險金290萬49元；以上合計404萬4049元。

　(五)依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之「當時」係指110年6月間即

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確認復發之時，倘張景惠當時確因子

宮頸癌致成2級失能，則張景惠當時即得請求被告給付相

關失能保險金，而原告3人於張景惠死亡後繼受取得對被

告之上開保險金請求權，依保險法第65條規定、系爭契約

條款第20條第1項、第2項及第22條等約定，請求權時效期

間為2年，不論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復發時點為110年6

月、或111年6月，因原告3人係於113年9月27日始提起本

件訴訟，其等保險金請求權均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期

間，縱令鈞院認為原告3人之主張為有理由，被告亦得援

用時效抗辯，拒絕給付保險金。

　(六)被告對於中國附醫陳尚文醫師在另案證述內容，表示意見

如次：　　

　 1、原告3人雖主張陳尚文醫師於另案證言內容有口誤云云，

然另案於114年1月9日開庭時，原告3人之複訴訟代理人並

未當庭表示陳尚文證言有誤，亦未請求更正，此部分主張

實屬無據。至於陳尚文於另案證稱110年6月確認張景惠子

宮頸癌復發乙節是否為口誤，依其證述內容：「(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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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證明書……上面記載……的「當時」是指111年1

0月12日嗎？)病患於110年6月就已經確認復發，接下來就

是繼續做化療，該病患有嚴重的背痛、下腹痛，依我判斷

該病患無法做正常活動，且這樣是不可逆轉的。」等語，

可知陳尚文認為張景惠失能之時點為確認子宮頸癌復發之

時，並非原證2診斷證明書記載之111年10月12日。

　 2、陳尚文又證稱：「(問：你表示是依據影像而開立診斷證

明書，該影像？)正子攝影檢查。」、「(問：本件診斷證

明終身無法工作部分？)張景惠復發後，其病情已經變成

不可逆……。」、「(問：是否可以解釋成張景惠復發後

之狀況就是癌末的病程？)可以這樣說。」、「(問：張景

惠再復發時，你有無在接續的6個月再對張景惠進行相關

治療？)後來的治療都是婦產科，婦產科治療無效(化學及

免疫治療均無效)，又轉給血液腫瘤科。我只提供正子攝

影檢查，及向病人解釋治療策略與方向，再做局部治療，

無法扭轉張景惠之病情，也無法解決她的疼痛問題。」、

「(問：張景惠除111年11月12日做正子攝影外，之前有做

嗎？)有，做過很多次，我們要監測病人狀況。111年6月

做的正子攝影是最關鍵的，確認張景惠復發。」等語，可

知張景惠雖有做過多次正子攝影，然於111年6月做正子攝

影時即已確認其子宮頸癌復發，而當時病情既已不可逆，

故陳尚文在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終身無法工作，堪認陳

尚文判斷張景惠失能之關鍵時點應為111年6月所做之正子

攝影。

　 3、另依陳尚文證言可知，張景惠子宮頸癌復發時已進入癌末

病程，病情係持續惡化而不可逆，漸進死亡之結果已不可

避免，依各級法院實務見解，堪認張景惠子宮頸癌復發後

之體況，應屬症狀惡化致死前類似失能過渡狀態，而非經

過一定時間觀察後確認仍無法恢復功能之「失能症狀固

定」情形。至於原告3人援引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保

險字第20號民事判決記載之事實，與本件不同，亦未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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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法院肯認或維持，自難比附援引。

　(七)依中國附醫114年5月9日函文內容記載，其中說明第三、

四點部分，即「三、……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斷層攝影

還是發現癌病復發與轉移有持續惡化的現象。四、依據病

歷，111年6月24日正子斷層攝影判定復發後……正子影像

顯示癌病的藥物治療效果有限，復發與癌病轉移有持續惡

化的現象。」等語，可知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復發後，其

病況係處於持續惡化之狀態，雖仍持續接受治療但效果有

限，依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27號民事裁判意

旨上開判決意旨，堪認張景惠之生前體況仍在持續變化

中，從未有因治療而症狀固定之情形。另說明第二、五點

部分，被告認為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縱有因系爭癌症

惡化致影響其工作及生活之事實，然此僅屬任何人因嚴重

疾病進展至身故前所均會出現之短暫過渡狀態，並非失能

症狀業已固定之情形，則此漸進死亡之結果既已不可逆，

張景惠縱有在因嚴重疾病持續惡化至身故之階段而短暫出

現類似失能之情形，亦無從依系爭保單附表註1-1、註6-

3、註15-1約定判定張景惠是否已因病致成失能，即不能

僅擷取此片面、短暫類似失能狀態，逕認張景惠已因病致

成系爭保單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

　(八)原證1、2等證據資料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　

　(九)鈞院調取張景惠病歷資料部分無意見，並同意將該病歷資

料及陳尚文醫師在另案陳述內容作為本件之裁判基礎。　

　(十)並聲明：1、如主文所示。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張景惠於107年12月26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與

被告簽立系爭契約。。

　(二)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因罹患子宮頸惡性腫瘤併肺轉

移，第4期，在中國附醫治療，迄至112年7月9日死亡，死

亡原因記載為子宮頸癌(直接引起救亡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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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張景惠在中國附醫病歷資料記載，於112年5月9日ECOG

評量部分為0分，惟證人陳尚文醫師於另案曾證述：「從

提示資料雖可看出ECOG值為0，當時是沒有改到，有時候

因門診太忙，無法將所有病歷改到很完整。當時張景惠數

值應為2分，因張景惠已經使用嗎啡貼片及疼痛貼布(病歷

上有記載)，會使用嗎啡貼片，代表狀況已經在2分或2分

以上。」等語。

　(四)中國附醫就張景惠病情分別於112年7月6日、113年2月27

日、113年3月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

　(五)原告3人於113年3月11日以張景惠死亡為由，依系爭契約

向被告申請理賠，但為被告拒絕給付相關失能保險金。

　(六)全球人壽公司於113年4月11日已分別給付各180937元之張

景惠失能保險金予原告3人。

　(七)張景惠之病歷資料部分為真正。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一)張景惠生前體況是否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

第2級失能等級之機能障害？

　(二)原告3人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3人各134萬8016元及其

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三)被告抗辯稱原告3人依系爭契約之保險金請求權已罹於2年

消滅時效期間，是否有據？　

五、法院之判斷：

　(一)按民法第98條規定：「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

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而解釋當事人簽立契約

之真意，應以當時所根基之事實、經濟目的及其他一切證

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亦即應探求當事人立約之真意，

而於文義及論理上詳為探求當時之真意如何，並斟酌訂立

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其經濟目的及交易上之習慣，而

本於經驗法則，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為判斷。衡諸保險法

規範之保險制度，係屬商業保險之性質，其係藉由眾多要

保人繳納一定保險費之團體力量，分散及消化其成員因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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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特定危險發生可能遭受之損失，而在對價衡平原則下，

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其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容

銷售與被保險人。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

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倘有疑

義時，始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參見最高法院102年度

台上字第2211號民事裁判意旨)。申言之，保險契約約款

之解釋，應依保險制度之本質及目的，考量對價衡平原則

及一般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

能確保保險制度共醵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

濟生活安定，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參見臺灣高等法院113

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及臺中高分院111年度保險上字第10號

等民事裁判意旨)。

　(二)依系爭契約第11、12、1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

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意外事故致成附表所列第1

級至第6級殘廢(即失能)程度之一，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

仍生存者，上訴人始應給付保險金，有系爭契約條款在卷

可憑(參見本院卷第37、38頁)。是張景惠必須因罹患子宮

頸癌致成系爭契約附表所列之「失能」程度(即遺存障害

程度)，始得請領系爭保險金甚明。經查：

 　1、依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程度為「胸腹部臟器機

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

人扶助」等情(參見原審卷第40頁)，而所謂遺存障害之判

定基準，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1則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

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

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

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參見原

審卷第44頁)。從而，被保險人是否遺存各級障害，自應

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

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為判定基準。倘被保

險人於事故發生後，雖經治療達6個月，惟其症狀並未固

定，體況持續惡化，終至死亡，自非系爭契約附表註15-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六頁



所稱之遺存各級障害至明。另依系爭契約附表註6-3記

載：「胸腹部臟器障害等級之審定，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

障害，須將症狀綜合衡量，永久影響其日常生活活動之狀

况及須他人扶助之情形，比照『神經障害等級』審定基本

原則，綜合審定其等級。」，而「神經障害等級」審定原

則，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記載：「需有精神科、神經科、

神經外科或復健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及相關檢驗報告(如

簡式智能評估表(MMSE)、失能評估表(MRS)、臨床失智評

估量表(CDR)、神經電生理檢查報告、神經系統影像檢查

報告及相符之診斷檢查報告等)資料為依據，必要時保險

人得另行指定專科醫師會同認定」(參見本院卷第42、43

頁)，是於審定張景惠失能等級時，除應有上揭各科別其

中之一醫師出具診斷證明書外，尚須檢附相關檢驗報告作

為佐證，自無從僅憑原告提出之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

斷證明書，及曾進行正子攝影檢查等，即認張景惠已符合

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原告此部

分主張核與系爭契約附表所示上開約定條款不合，委無可

採。

　 2、又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自失能診斷確定日後保

單週月日起，按失能診斷確定日當時保險金額的百分之2

乘以附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殘廢生活扶助

保險金，並於給付日起200個月內之每一週月日(不論被保

險人生存與否)，亦均按月給付扶助保險金等語，足徵系

爭契約係考量被保險人於失能期間，其本人或受益人，因

將處於長期收入減損或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利益，為避免

偶發事故造成之經濟上不安定，乃為系爭契約內容之設

計。因此，系爭契約附表關於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自應

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治療後，身體機能仍遺留障

害，且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維持症狀固定，不能期待再

治療有任何效果，並經由專業醫師評估永久影響日常生活

活動及需他人扶助之程度，據為失能程度之認定，此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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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契約之本質及機能，基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

否則任何人均可能因在死亡前短暫經歷不能期待治療效果

之體況而認定為失能，即非合理。是被告抗辯稱系爭契約

所指致成附表所列之失能程度，係指治療後症狀固定，永

久影響被保險人日常生活活動之失能狀態而言，核與系爭

契約之文義、經濟目的及保險機能相合，自屬可採。　　

　 3、張景惠於107年12月26日向被告投保系爭契約，嗣於110年

2月間在亞大醫院就醫檢查診斷為罹患子宮頸癌，遂轉至

中國附醫治療，迄至111年3月24日化療結束後，進入3個

月觀察期，並定期回診追踪。詎於111年6月間發現張景惠

之腫瘤指數CEA指數異常偏高，腫瘤標記CA-125指亦偏

高，遂於111年6月13日安排正子攝影檢查後，確認子宮頸

癌復發，乃於111年7月間開始施打全劑量化療標靶藥物治

療，並於111年10月12日再次進行正子攝影檢查，發現張

景惠腹腔及胸腔臟器腫瘤轉移，而依中國附醫113年3月1

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即

出現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結及肺部

轉移為第4期，病情已使張景惠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

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狀

況，但因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即因子宮頸癌死亡，而原

告3人以張景惠法定繼承人身分向被告申請給付系爭保險

金，然遭被告拒絕賠償等情，已為兩造不爭執，並有系爭

契約、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死亡證明書、

病歷資料、被告審核結果通知書(拒絕理賠)等為證(參見

本院卷第21至51頁、第115至134頁、第141頁)，以上各節

可堪認定為真實。

　 4、依前述，張景惠係於111年10月12日接受正子攝影檢查，

發現腹腔及胸腔臟器腫瘤轉移，並繼續接受治療，此從中

國附醫112年7月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名：「子宮頸惡性

腫瘤併肺轉移，第4期」，醫師囑言：「於112年5月14日

經門診住院接受抗癌藥物治療，目前仍住院治療中。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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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疾病惡化(肺移轉，惡性肋膜積水及惡性腹水)，判斷為

癌症末期無法治癒，須長期使用氧氣，終身永久不能從事

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協助照顧。」等語；又中國附

醫113年2月27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患於112年3月7日

日正子攝影有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

結及肺部轉移為第4期，於112年5月14日經門診住院，住

院期間於112年5月15日、112年5月19日、112年6月2日、1

12年6月13日接受抗癌化療藥物治療，因疾病惡化於112年

7月9日逝世。」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17、119頁)，可見張

景惠之胸腹部臟器雖自111年10月16日正子攝影檢查發現

腫瘤移轉而有障害症狀情形，並於112年7月9日死亡，然

參酌前揭中國附醫112年7月6日及113年2月27日診斷證明

書記載，張景惠當時仍在中國附醫住院接受抗癌藥物治

療，其體況仍處於持續惡化中，並未固定，且於出現上開

症狀後亦未經治療逾6個月，故張景惠生前持續變動惡化

之體況，無從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1之約定判定其胸腹部

臟器機能是否確已遺存高度障害，且不符合立即可判定之

要件，故原告3人尚無從據以請求被告依系爭契約給付第2

級失能保險金。

 　5、另證人即中國附醫醫師陳尚文於114年1月9日在另案證區

稱：「我是中國附醫放射腫瘤科醫師，張景惠在放射腫瘤

科是做上、下腹腔及子宮頸之放射線治療。張景惠於111

年6月間就已經確認癌症復發，接下來繼續做化療，因病

患有嚴重背痛、下腹痛，依我判斷該病患無法做正常活

動，這樣的情形是不可逆轉，而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

是我基於醫師專業所作的判斷，當時是依據正子攝影檢查

結果所為之判斷，我最後1次幫張景惠看診日期是112年3

月21日，而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死亡，隔8個月是張景惠

之先生來找我，他說保險公司不願意理賠，我就據實將張

景惠之病情寫在診斷證明書上，故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

書是為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而開立的，除參考正子攝影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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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報告外，尚參考婦產科及血液腫瘤科之病歷資料。

……。放射腫瘤科評估病患之體 能狀況是用ECOG，每次

做放射線治療時都要評估，100年3月間治療前評估為0

分， 表示可能有些症狀不影響其生活品質，在治療期間

評估分數都是0或1，而認定張景惠終生無法工作是在癌症

復發後之情形，因病患做完化療或放療後會非常疲倦，

希望可以休養，我們會配合開立無法工作之證明書，讓病

患可以向工作單位請假。至於張景惠於癌症復發前是否能

正常工作，當時她接受7個月化療，化療結束後是否有工

作我不清楚，但我有印象她曾要求我寫『無法工作』，

讓她休息。另ECOG分數之記載，在病歷上可以看到，但住

院期間如何記載我不清楚，因為她大部分住院期間都不是

我負責的。至於提示之病歷資料記載ECOG為0分，是當時

門診太忙沒有改到，無法改到很完整，張景惠之ECOG數值

應為2分或2分以上，因當時已經使用嗎啡貼片或疼痛貼

布，即使輕便工作都會覺得很吃力，我寫這樣的診斷，

表示她的情形已不可逆。……。111年6月間癌症復發後，

已經多器官移轉，其病情已持續惡化，且張景惠已使用到

最先進之免疫療法，但仍然無法控制病情，復發後就是癌

末病程，事後的治療都是在婦產科，婦產科治療無效(化

學及免疫治療均無效)，又轉給血液腫瘤科。我只提供正

子攝影檢查，及向病人解釋治療策略與方向，再做局部治

療，無法扭轉張景惠之病情，也無法解決她的疼痛問題。

……。張景惠除於111年10月12日做正子攝影檢查外，我

們要監測病人狀況，也做過很多次，而111年6月做的正子

攝影檢查是最關鍵的，確認張景惠癌症復發。」等語(參

見本院卷第190至197頁)，可知張景惠於111年6月間做正

子攝影檢查後即已確認其子宮頸癌復發，而當時證人陳尚

文認為張景惠病情已不可逆，故在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

書記載終身無法工作，堪認證人陳尚文在本院另案作證時

判斷張景惠失能之關鍵時點應為111年6月所做之正子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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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結果。

 　6、又本院曾再函詢中國附醫上情，經函覆稱：「……。二、

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係病人家屬為向保險公司提出證

明而申請開立。病情惡化之事實係依111年10月12日之正

子斷層攝影，轉移及復發的器官較111年6月24日之正子攝

影數量多且明顯。三、根據病歷，最早判斷病人復發時間

係依其於111年6月24日之正子斷層攝影，其後病人雖積極

接受癌症藥物治療，但於111年10月12日的正子斷層攝影

還是發現復發與轉移有持續惡化的現象。四、根據病歷，

111年6月24日之正子斷層攝影判定復發後，病人再接受正

子斷層攝影之日期為111年10月12日、112年3月8日，正子

影像顯示癌症之藥物治療效果有限，復發與癌病轉移有持

續惡化現象。五、病人於111年10月18日因癌病引發之疼

痛，已開始使用類嗎啡止痛藥，111年10月27日於疼痛科

開立嗎啡止痛，其病歷亦記載疼痛對其生活之影響。癌病

引發之疼痛已導致病人正常工作受到影響，如以病人開始

使用嗎啡的時間判斷病情對其工作機能影響，111年10月1

2日之正子斷層攝影報告為基準點較為客觀。」等語，有

該醫院114年5月9日函可憑(參見本院卷第287、288頁)。

是依上開函覆內容可知，張景惠之癌症復發時點應為111

年6月24日正子斷層攝影報告為準，而其癌症復發轉移持

續惡化，判斷終生無法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

之時點，則應以111年10月12日正子斷層攝影報告及其自1

11年10月18日以後開始使用類嗎啡及嗎啡止痛藥為準，2

者顯然不同，故證人陳尚文在另案之前揭證述內容認為張

景惠於116年6月24日正子斷層攝影報告作為其癌症復發及

「終生無法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時點，

應屬其個人主觀意見，且其自承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

係為配合原告甲○○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給付(即本件及

另案)而開立，其證言在客觀上不免有偏頗原告之虞，本

院認為應以中國附醫114年5月9日函文為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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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是依前述，張景惠確有「終生無法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

活需人扶助」等失能情形發生時點為111年10月12日以

後，迄至112年7月9日死亡前，張景惠仍繼續在中國附醫

婦產科、血液腫瘤科等接受抗癌藥物(含免疫療法等)積極

治療及各項檢查，則張景惠之病情確仍持續改變中，其於

死亡前之病況，應係因罹患子宮頸癌末期合併肺轉移，病

程進展快速，器官惡化至死亡前之過渡狀態，造成身體器

官嚴重損傷進展至死亡前之生理狀態改變，並無症狀固定

可言。是縱認張景惠於病程進展中曾出現胸腹部臟器機能

遺存高度障害之情形，然此僅係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

暫時性生理狀態，屬末期子宮頸癌合併肺轉移病程進展之

動態變化，其病況仍處於持續惡化趨向死亡之浮動狀態，

尚難認定已符合系爭契約第11、12、13條所定之失能結

果。從而，原告3人主張張景惠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

-1-2所示之失能程度，難認可採。

　(三)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以後之體況既不符合系爭契約附

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等級之機能障害，原告3人

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1、12、13條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

保險金，已如前述，則原告3人請求被告各給付系爭保險

金134萬8016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及被告

所為原告3人之系爭保險金請求權均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期

間，是否可採？均無詳加論究之必要，附此說明。

六、綜上所述，張景惠因罹患子宮頸癌合併肺轉移，及癌症復發

後至死亡期間之體況，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

之第2級失能等級之機能障害，原告3人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

1、12、13條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金，故原告3人依

系爭契約及保險法第34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134萬801

6元，及自113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

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3人之訴已經駁

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均失所依附，併駁回之。

七、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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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核與本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述，

併此敘明。

參、結論：本件原告3人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金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哲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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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29號
原      告   張逸帆  
             張逸安  
兼上2人
法定代理人   張榮吉  
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立功律師
複代理人     鄭淄宇律師
             李智維律師
             謝孟高律師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洪佩雲  
            彭國瑋  
            蔡耀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條至前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4日起訴時原列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為鄭泰克，嗣被告公司於同日公告變更法定代理人為乙○○，並於同日生效乙節，已據被告於114年1月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該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暨答辯狀及檢附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資料可憑(參見本院卷第97、113頁)。本院審酌被告上揭承受訴訟之聲明，核與前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方面：
　(一)原告3人起訴主張：
　 1、被繼承人張景惠於107年12月26日與被告簽立原證1即台灣人壽好心200失能照護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附表(即起訴狀檢附「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參見本院卷第40～44頁，下同)所列失能程度之一，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給付失能保險金(下稱殘廢保險金)。次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附表(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自失能診斷確定日後之保險週月日起，按失能診斷確定日當時保險金額百分之2乘以附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金額給付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並於給付日起200個月內之每1周月日(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亦均按月給付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下稱扶助保險金)。被保險人身故時，如仍有未支領之失能生活輔助保險金者，本公司得以年利率百分之2.25貼現計算，1次給付。再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附表(即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按失能診斷確定日當時保險金額百分之10給付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下稱復健保險金)。
　 2、依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08年度保險上字第7號民事裁判意旨，該案例事實之契約附表註15-1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等語；其中但書記載「但可立即判定者不在此限」，應係為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無法復原之機能永久喪失個案，過於拘泥該6個月期限而影響保戶權益，更未具體限定應以何種方式為判定。是應依一般醫學判斷可以確認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雖經治療，但身體失能狀況已經固定，即使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者，自無須再等候6個月治療期間，即應認定其符合永久喪失或遺存失能程度，而可請求系爭保險金。况依正常老化之生命歷程，身體健康本屬浮動狀態，並非永久固定不變，所謂症狀固定係指該症狀已無治癒之可能，非指症狀後續不得再惡化，否則一律要求失能險之承保人經判定為失能狀態後，身體狀況一概不得惡化，亦即事後反推認該症狀尚未固定而不能判定為失能狀態，將使失能險之保險意義喪失。
　 3、張景惠前於110年2月份在亞大醫院檢查罹患子宮頸癌，同月轉診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經治療後，於111年3月24日腫瘤指數血液報告中腫瘤指數低於腫瘤標記參考值，化療結束進入3個月觀察期，並定期回診追蹤。嗣張景惠於111年5月至中國附醫回診後，於111年6月13日腫瘤指數血液報告中發現CEA指數(癌指數)高達86.17(正常值應低於5)，另一腫瘤標記CA-125指數為296.8(正常值應低於35)，遂另安排正子攝影檢查，確認子宮頸癌復發，然因在第1階段放射治療(即110年4月至110年6月)腹膜以下腹腔已接受高劑量放射治療，無法再接受放射治療，醫師遂於111年7月開始施打全劑量化療標靶藥物治療，然於111年10月12日再次進行正子攝影檢查，發現張景惠腹腔及胸腔臟器腫瘤轉移加劇，且血液腫瘤標記指數呈現極高數值，醫師經觸診後，也在左側鎖骨摸到腫瘤，且張景惠因腰背部疼痛加劇，無法躺平入睡，僅能以坐姿淺眠入睡。又依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即出現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結及肺部轉移為第4期，病情已使張景惠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狀況。
　 4、依系爭契約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項目6記載，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者，係符合該附表項次6-1-2而屬失能等級2之失能，被告給付比例為保險金額百分之90。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即經醫師診斷有上開胸、腹部(包含肺部)臟器失能，即與附表項次6-1-2失能等級2之描述相符。爰依系爭契約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下列保險金:
　 (1)依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應給付殘廢保險金：900000元(計算式：保險金額100萬元×請求比例90%=900000元)。
　 (2)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應給付扶助保險金為保險金額100萬元之2%計算，請求比例90%，即每月為18000元(計算式：00000000×2%×90%=18000)，而張景惠生存期間共8個月(即111年10月12日起至112年7月9日，未滿1個月部分不計)，被告應給付扶助保險金為144000元(計算式：保險金額0000000元×契約條款所載保險金額之24%×請求比例90%×12分之1×8個月=144000元)。
　 (3)承上，其餘192個月扶助保險金依年利率2.25%一次給付，其金額應為290萬49元。
　 (4)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應給付復健保險金：100000元(計算式：保險金額100萬元×給付比例10%=100000元)。
　 (5)以上合計404萬4049元(計算式：900000+144000+0000000+100000=0000000)。又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死亡，上開金額應給付予張景惠之法定繼承人即原告3人，故被告應給付原告3人各134萬8016元(計算式：0000000÷3=0000000)。
　 5、另依保險法第34條規定，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1分。是被告於113年3月11日受理原告3人提出理賠申請，惟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迄未依約給付上開保險金，爰併為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遲延利息。
　 6、並聲明：(1)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3人各134萬8016元，及自113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1、張景惠確經醫師立即判定於111年10月12日因癌症病情已使其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是被告抗辯稱張景惠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顯與事實不符而不可採信。
　 2、被告提出被證2即張景惠在中國附醫病歷資料(下稱病歷資料)，抗辯稱「張景惠於112年5月9日之ECOG評量病患的身體活動功能分數為零，意即『癌患無任何不適症狀，活動能力與常人無異』」，認為張景惠於當時體況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云云，惟查：
 　(1)依原證5即原告分別於112年6月21日、112年6月23日照護張景惠時拍攝之錄影光碟內容可證，當時張景惠左腳已有明顯腫脹，又因肺積水致血氧不足而需全日配戴氧氣設備供氧，行動更需看護及助行器扶助，堪認張景惠在被告所稱之112年5月9日、112年6月23日、112年7月6日之狀態已屬日常生活需人扶助而無法自理之情形，是被告以張景惠於112年5月9日病歷資料記載ECOG分數為零，明顯與事實不符。
　 (2)又被告另以被證1、被證2即病歷資料抗辯稱張景惠下肢持續水腫、無法站立等情僅為癌末死亡前瀕臨失能之暫時性生理狀態云云，惟原告主張張景惠之失能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此從：
　　①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當時』癌症病情已使病患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語，堪認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即經醫師立即判定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且日常生活無法自理需人扶助之情事，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
 　 ②陳尚文醫師於鈞院113年度保險字第15號給付保險金事件曾到庭證述，張景惠之ECOG分數應在2分或2分以上(參見原證6)，則112年5月9日病歷資料記載ECOG評分為0即屬有誤而不可採，張景惠確因癌症病情致其體況於111年10月12日存在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情形。
　　③張景惠於癌症復發後亦有嚴重下背疼痛，除已使用嗎啡貼片藥物，可知張景惠之疼痛甚鉅外，更曾因下背疼痛多次前往疼痛科門診看診，其疼痛分數(NRS)經診斷高達8分(NRS最高分為10分)，堪認張景惠已因下背劇烈疼痛，連最基本之走路、站立、彎腰或移動等活動均無法獨立完成而需他人扶助，故經醫師立即判定張景惠確於111年10月12日癌症復發後，終身無法從事工作，且日常生活均需他人扶助。
　　④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影像(參見原證8)顯示，張景惠之癌症已自骨盆腔右側擴散，甚至肺左下葉、肺右上葉、肺右下葉及左側鎖骨淋巴結均有癌症擴散情形，上開跡象均已使醫師可立即判定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當時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
　 3、被告雖抗辯稱於110年6月即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確認復發時，倘張景惠確已因子宮頸癌致成2級失能……，原告3人於113年9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對被告之保險金請求權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期間云云。原告3人認為被告對陳尚文在另案到庭作證內容斷章取義，且本件保險金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茲補充說明如下：
　 (1)陳尚文在另案證述內容，多次證稱：「直到111年6月才又復發」、「110年5月放射治療結束，111年2月追加化學治療結束，於111年6月又復發」，再參張景惠111年7月10日護理紀錄，可知張景惠於111年7月10日入院進行復發後第1次化學治療，故張景惠癌症復發時間為111年6月間，即無被告抗辯稱保險金請求權罹於時效之問題。
　 (2)依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檢查結果有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結、及肺部移轉為第4期，當時癌症病情已使張景惠之
　　　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而其中所指之「當時」係指111年10月12日，且係立即判定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程度，陳尚文始出具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並將張景惠之失能情形記載其上，故張景惠之失能情形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又原告3人於113年3月11日已向被告提出相關理賠申請，並於113年9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自無保險金請求權罹於時效之情形。
　 4、被告另抗辯稱「張景惠死亡前所出現之體況，乃子宮頸癌末期之病程演進的必然結果，屬子宮頸癌末期病程進展之動態變化，自無失能症狀固定可言」云云，惟：
　 (1)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及參酌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10年度保險字第20號民事判決意旨：「又系爭附表第6-1-2項次：『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失能等級第2等級，給付比例：90％』；……，可知，上開註15但書『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應係為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無法復原之機能永久喪失個案，過於拘泥該6個月期限而影響保戶權益，更未具體限定應以何種方式為判定。衡情應係以一般醫學判斷可以確認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雖經治療，但身體失能狀況已經固定，即使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者，自無須再等候6個月之治療期間，即應認定其符合永久喪失或遺存失能程度，而應可請求系爭保險金。」等情(前揭高雄高分院108年度保險上字第7號民事裁判意旨亦同此見解)。况張景惠因罹患子宮頸癌於110年2月份自亞大醫院轉診至中國附醫進行治療，其事後多次入院均與此病症有關，住院期間分別為110年7月1日至同年月5日、110年8月5日至同年月7日、110年8月26日至同年月27日、110年9月16日至同年月18日、110年10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110年11月18日至同年月20日、110年12月23日至同年月25日、111年2月3日至同年月6日、111年7月10日至同年月13日、111年8月11日至同年月13日、111年9月8日至同年月10日、111年10月6日至同年月8日、111年11月10日至同年月12日、111年12月16日至同年月17日、112年2月3日至同年月5日、112年3月23日至同年月24日、112年4月19日至同年月20日、112年5月14日至同年7月9日等，足認張景惠自 111年6月癌症復發後均維持每月回診治療，故張景惠復發後體況非如被告抗辯稱為持續惡化之歷程，此有張景惠之病歷資料可稽。
　 (2)又陳尚文就張景惠於111年6月間癌症復發後於111年10月12日在中國附醫進行正子攝影檢查，即可判定其體況為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乙節，而陳尚文在另案亦證稱：「因為張景惠已經使用嗎啡貼片，即使很輕便工作都會很吃力，我會寫這個診斷，表示他的情形已經不可逆了」等語，可見張景惠當時體況已毋庸再進行6個月治療而立即可判定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情形，是張景惠之症狀既無治癒之可能，即可判定其症狀固定，自符合保險金之給付要件。
　 5、原告3人就鈞院調取張景惠病歷資料部分無意見，並同意將該病歷資料及陳尚文在另案之證述內容作為本件之裁判基礎。
　 6、原告3人就同一原因事實曾向訴外人即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公司)提出理賠申請，經該公司審查後，業於113年4月11日同意依失能等級第2級給付保險金，此有原證4即全球人壽公司保險金給付通知書可參。
　 7、原告對中國附醫114年5月9日院醫事字第1140005606號函 (下稱114年5月9日函)內容，依說明5部分認為張景惠生前已使用嗎啡貼片之情形對工作機能之影響，應以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檢查報告較為正確，可知依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當時即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情形，原告主張當時即可判定其症狀已屬固定，自符合請領保險金之要件。　　　　
二、被告方面：
　(一)張景惠前於107年12月26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契約，嗣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因罹患「子宮頸惡性腫瘤併肺轉移，第4期」在中國附醫治療，因病況持續惡化，於112年7月9日身故。張景惠之繼承人即原告3人以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主張當時張景惠體況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第2級失能程度為由，向被告申請理賠。然依被證2即中國附醫病歷資料記載可知，張景惠於112年5月9日之ECOG評量癌患之身體活動功能分數為0，即「癌患無任何不適症狀，活動能力與常人無異」，足證張景惠當時體況並無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及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情形，即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又依被證2即病歷資料雖記載張景惠於112年6月23日有「low limbs edema persistent」(譯：下肢持續水腫)、「無法站立」之情形，惟該情形實係為身體代謝改變造成身體功能逐漸衰退之瀕死漸進狀態(參見被證3)，此觀中國附醫112年7月6日診斷證明書醫師囑言欄記載「於112年5月14日經門診住院接受抗癌藥物治療，目前仍住院治療中……因疾病惡化(肺移轉，惡性肋膜積水及惡性腹水)，判斷為癌症末期無法治癒……。」自明(參見被證1)。退步言，縱認張景惠之胸腹部臟器機能於112年6月23日有出現障害症狀情形，然因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身故，顯然其體況仍處於持續惡化中，並未固定，於出現上開症狀後亦未經治療逾6個月，故張景惠生前持續變動惡化之體況，無從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1之約定，判定其胸腹部臟器機能是否確已遺存高度障害，是張景惠出現上開症狀既尚未固定，亦不符合立即可判定要件，被告無從依約給付第2級失能保險金。
　(二)張景惠生前體況，實係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短暫過渡狀態，無從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1、註6-3、註15-1約定判定其是否業已失能，難認其已因病致成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茲說明如次：
　 1、原告3人雖提出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主張張景惠生前業已因病致成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惟依系爭契約附表註6-3、註1-1約定可知，於審定胸腹部臟器障害等級時，除須有精神科、神經科、神經外科或復徤科等(下稱精神科等)專科醫師診斷證明外，尚須有相關檢驗報告，始能綜合判定，顯然無從僅憑原告3人提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記載，即得認定張景惠生前體況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
　 2、依高雄高分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2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12年度保險上字第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110年度保險上易字第4號、110年度保險上字第2號、110年度保險上字第3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下稱花蓮高分院)109年度保險上易字第1號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27號等民事裁判意旨，可知原告3人雖主張所謂症狀固定係指該症狀已無治癒之可能，非指後續不得再惡化云云。惟倘被保險人出現類似失能之症狀，僅係器官惡化進展至身故前之過渡狀態，自不能認屬失能症狀固定，也不合於系爭契約附表要求須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後仍無法恢復功能之失能症狀固定情形。
 　3、中國附醫陳尚文醫師雖於另案到庭證稱：「(原告共同複代理人問：你剛才表示張景惠評估數值為0或1，為何終生無法工作？)那是復發後的情形……。」、」「(原告共同複代理人問：本件診斷證明終身無法工作部分？)張景惠復發後，其病情已經變成不可逆……。」、「(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張景惠於111年6月復發後，病情是否持續惡化？)剛開始我有看到指數有降下來，沒有多久……指數又往上升，所以我認為不可逆，因為已經多器官移轉……。」、「(原告共同複代理人問：張景惠復發後狀況，是否再進行積極治療仍無法改善？)張景惠已經做到免疫治療，若免疫治療仍無法改變病程，以目前科技，這疾病就很難控制了。」、「(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是否可以解釋為張景惠復發後之狀況，就是癌末病程？)可以這樣說。」等語。是依陳尚文證述內容可知，張景惠於子宮頸癌復發後，漸進死亡之結果已不可避免，其於死亡前出現類似失能症狀，僅係器官惡化進展至身故前之過渡狀態，不合於系爭契約附表要求須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後仍無法恢復功能之失能症狀固定之情形，自不能認屬失能症狀固定，足證張景惠當時體況並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示之第2級失能程度。
　(三)原告雖主張就張景惠死亡之保險事故，全球人壽公司已經
　　　賠付保險金云云。惟各保險人就契約所約定承保事故及保險給付項目均有不同，評估風險計算保險費亦有差異，對於被保險人發生之事故是否應予理賠，自得為獨立之判斷，且基於債之相對性，被告自不受其他保險人是否給付保險金之拘束。
　(四)倘鈞院認為原告3人主張均有理由，其等得請求給付金額，就殘廢保險金、復健保險金部分，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3人殘廢保險金900000元、復健保險金100000元；另就扶助保險金部分，其中於張景惠生存期間，應給付原告3人扶助保險金合計144000元，張景惠身故後，應1次貼現給付扶助保險金290萬49元；以上合計404萬4049元。
　(五)依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之「當時」係指110年6月間即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確認復發之時，倘張景惠當時確因子宮頸癌致成2級失能，則張景惠當時即得請求被告給付相關失能保險金，而原告3人於張景惠死亡後繼受取得對被告之上開保險金請求權，依保險法第65條規定、系爭契約條款第20條第1項、第2項及第22條等約定，請求權時效期間為2年，不論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復發時點為110年6月、或111年6月，因原告3人係於113年9月27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其等保險金請求權均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期間，縱令鈞院認為原告3人之主張為有理由，被告亦得援用時效抗辯，拒絕給付保險金。
　(六)被告對於中國附醫陳尚文醫師在另案證述內容，表示意見如次：　　
　 1、原告3人雖主張陳尚文醫師於另案證言內容有口誤云云，然另案於114年1月9日開庭時，原告3人之複訴訟代理人並未當庭表示陳尚文證言有誤，亦未請求更正，此部分主張實屬無據。至於陳尚文於另案證稱110年6月確認張景惠子宮頸癌復發乙節是否為口誤，依其證述內容：「(問：……診斷證明書……上面記載……的「當時」是指111年10月12日嗎？)病患於110年6月就已經確認復發，接下來就是繼續做化療，該病患有嚴重的背痛、下腹痛，依我判斷該病患無法做正常活動，且這樣是不可逆轉的。」等語，可知陳尚文認為張景惠失能之時點為確認子宮頸癌復發之時，並非原證2診斷證明書記載之111年10月12日。
　 2、陳尚文又證稱：「(問：你表示是依據影像而開立診斷證明書，該影像？)正子攝影檢查。」、「(問：本件診斷證明終身無法工作部分？)張景惠復發後，其病情已經變成不可逆……。」、「(問：是否可以解釋成張景惠復發後之狀況就是癌末的病程？)可以這樣說。」、「(問：張景惠再復發時，你有無在接續的6個月再對張景惠進行相關治療？)後來的治療都是婦產科，婦產科治療無效(化學及免疫治療均無效)，又轉給血液腫瘤科。我只提供正子攝影檢查，及向病人解釋治療策略與方向，再做局部治療，無法扭轉張景惠之病情，也無法解決她的疼痛問題。」、「(問：張景惠除111年11月12日做正子攝影外，之前有做嗎？)有，做過很多次，我們要監測病人狀況。111年6月做的正子攝影是最關鍵的，確認張景惠復發。」等語，可知張景惠雖有做過多次正子攝影，然於111年6月做正子攝影時即已確認其子宮頸癌復發，而當時病情既已不可逆，故陳尚文在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終身無法工作，堪認陳尚文判斷張景惠失能之關鍵時點應為111年6月所做之正子攝影。
　 3、另依陳尚文證言可知，張景惠子宮頸癌復發時已進入癌末病程，病情係持續惡化而不可逆，漸進死亡之結果已不可避免，依各級法院實務見解，堪認張景惠子宮頸癌復發後之體況，應屬症狀惡化致死前類似失能過渡狀態，而非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後確認仍無法恢復功能之「失能症狀固定」情形。至於原告3人援引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保險字第20號民事判決記載之事實，與本件不同，亦未經上級法院肯認或維持，自難比附援引。
　(七)依中國附醫114年5月9日函文內容記載，其中說明第三、四點部分，即「三、……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斷層攝影還是發現癌病復發與轉移有持續惡化的現象。四、依據病歷，111年6月24日正子斷層攝影判定復發後……正子影像顯示癌病的藥物治療效果有限，復發與癌病轉移有持續惡化的現象。」等語，可知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復發後，其病況係處於持續惡化之狀態，雖仍持續接受治療但效果有限，依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27號民事裁判意旨上開判決意旨，堪認張景惠之生前體況仍在持續變化中，從未有因治療而症狀固定之情形。另說明第二、五點部分，被告認為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縱有因系爭癌症惡化致影響其工作及生活之事實，然此僅屬任何人因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所均會出現之短暫過渡狀態，並非失能症狀業已固定之情形，則此漸進死亡之結果既已不可逆，張景惠縱有在因嚴重疾病持續惡化至身故之階段而短暫出現類似失能之情形，亦無從依系爭保單附表註1-1、註6-3、註15-1約定判定張景惠是否已因病致成失能，即不能僅擷取此片面、短暫類似失能狀態，逕認張景惠已因病致成系爭保單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
　(八)原證1、2等證據資料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　
　(九)鈞院調取張景惠病歷資料部分無意見，並同意將該病歷資料及陳尚文醫師在另案陳述內容作為本件之裁判基礎。　
　(十)並聲明：1、如主文所示。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張景惠於107年12月26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與被告簽立系爭契約。。
　(二)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因罹患子宮頸惡性腫瘤併肺轉移，第4期，在中國附醫治療，迄至112年7月9日死亡，死亡原因記載為子宮頸癌(直接引起救亡之疾病)。
　(三)依張景惠在中國附醫病歷資料記載，於112年5月9日ECOG評量部分為0分，惟證人陳尚文醫師於另案曾證述：「從提示資料雖可看出ECOG值為0，當時是沒有改到，有時候因門診太忙，無法將所有病歷改到很完整。當時張景惠數值應為2分，因張景惠已經使用嗎啡貼片及疼痛貼布(病歷上有記載)，會使用嗎啡貼片，代表狀況已經在2分或2分以上。」等語。
　(四)中國附醫就張景惠病情分別於112年7月6日、113年2月27日、113年3月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
　(五)原告3人於113年3月11日以張景惠死亡為由，依系爭契約向被告申請理賠，但為被告拒絕給付相關失能保險金。
　(六)全球人壽公司於113年4月11日已分別給付各180937元之張景惠失能保險金予原告3人。
　(七)張景惠之病歷資料部分為真正。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一)張景惠生前體況是否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等級之機能障害？
　(二)原告3人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3人各134萬8016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三)被告抗辯稱原告3人依系爭契約之保險金請求權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期間，是否有據？　
五、法院之判斷：
　(一)按民法第98條規定：「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而解釋當事人簽立契約之真意，應以當時所根基之事實、經濟目的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亦即應探求當事人立約之真意，而於文義及論理上詳為探求當時之真意如何，並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其經濟目的及交易上之習慣，而本於經驗法則，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為判斷。衡諸保險法規範之保險制度，係屬商業保險之性質，其係藉由眾多要保人繳納一定保險費之團體力量，分散及消化其成員因某種特定危險發生可能遭受之損失，而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其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容銷售與被保險人。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時，始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參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11號民事裁判意旨)。申言之，保險契約約款之解釋，應依保險制度之本質及目的，考量對價衡平原則及一般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能確保保險制度共醵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濟生活安定，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參見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及臺中高分院111年度保險上字第10號等民事裁判意旨)。
　(二)依系爭契約第11、12、1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意外事故致成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殘廢(即失能)程度之一，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上訴人始應給付保險金，有系爭契約條款在卷可憑(參見本院卷第37、38頁)。是張景惠必須因罹患子宮頸癌致成系爭契約附表所列之「失能」程度(即遺存障害程度)，始得請領系爭保險金甚明。經查：
 　1、依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程度為「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情(參見原審卷第40頁)，而所謂遺存障害之判定基準，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1則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參見原審卷第44頁)。從而，被保險人是否遺存各級障害，自應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為判定基準。倘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後，雖經治療達6個月，惟其症狀並未固定，體況持續惡化，終至死亡，自非系爭契約附表註15-1所稱之遺存各級障害至明。另依系爭契約附表註6-3記載：「胸腹部臟器障害等級之審定，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障害，須將症狀綜合衡量，永久影響其日常生活活動之狀况及須他人扶助之情形，比照『神經障害等級』審定基本原則，綜合審定其等級。」，而「神經障害等級」審定原則，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記載：「需有精神科、神經科、神經外科或復健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及相關檢驗報告(如簡式智能評估表(MMSE)、失能評估表(MRS)、臨床失智評估量表(CDR)、神經電生理檢查報告、神經系統影像檢查報告及相符之診斷檢查報告等)資料為依據，必要時保險人得另行指定專科醫師會同認定」(參見本院卷第42、43頁)，是於審定張景惠失能等級時，除應有上揭各科別其中之一醫師出具診斷證明書外，尚須檢附相關檢驗報告作為佐證，自無從僅憑原告提出之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及曾進行正子攝影檢查等，即認張景惠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原告此部分主張核與系爭契約附表所示上開約定條款不合，委無可採。
　 2、又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自失能診斷確定日後保單週月日起，按失能診斷確定日當時保險金額的百分之2乘以附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殘廢生活扶助保險金，並於給付日起200個月內之每一週月日(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亦均按月給付扶助保險金等語，足徵系爭契約係考量被保險人於失能期間，其本人或受益人，因將處於長期收入減損或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利益，為避免偶發事故造成之經濟上不安定，乃為系爭契約內容之設計。因此，系爭契約附表關於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自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治療後，身體機能仍遺留障害，且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維持症狀固定，不能期待再治療有任何效果，並經由專業醫師評估永久影響日常生活活動及需他人扶助之程度，據為失能程度之認定，此乃系爭契約之本質及機能，基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否則任何人均可能因在死亡前短暫經歷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體況而認定為失能，即非合理。是被告抗辯稱系爭契約所指致成附表所列之失能程度，係指治療後症狀固定，永久影響被保險人日常生活活動之失能狀態而言，核與系爭契約之文義、經濟目的及保險機能相合，自屬可採。　　
　 3、張景惠於107年12月26日向被告投保系爭契約，嗣於110年2月間在亞大醫院就醫檢查診斷為罹患子宮頸癌，遂轉至 中國附醫治療，迄至111年3月24日化療結束後，進入3個月觀察期，並定期回診追踪。詎於111年6月間發現張景惠之腫瘤指數CEA指數異常偏高，腫瘤標記CA-125指亦偏高，遂於111年6月13日安排正子攝影檢查後，確認子宮頸癌復發，乃於111年7月間開始施打全劑量化療標靶藥物治療，並於111年10月12日再次進行正子攝影檢查，發現張景惠腹腔及胸腔臟器腫瘤轉移，而依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即出現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結及肺部轉移為第4期，病情已使張景惠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狀況，但因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即因子宮頸癌死亡，而原告3人以張景惠法定繼承人身分向被告申請給付系爭保險金，然遭被告拒絕賠償等情，已為兩造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死亡證明書、病歷資料、被告審核結果通知書(拒絕理賠)等為證(參見本院卷第21至51頁、第115至134頁、第141頁)，以上各節 可堪認定為真實。
　 4、依前述，張景惠係於111年10月12日接受正子攝影檢查，發現腹腔及胸腔臟器腫瘤轉移，並繼續接受治療，此從中國附醫112年7月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名：「子宮頸惡性腫瘤併肺轉移，第4期」，醫師囑言：「於112年5月14日經門診住院接受抗癌藥物治療，目前仍住院治療中。病患因疾病惡化(肺移轉，惡性肋膜積水及惡性腹水)，判斷為癌症末期無法治癒，須長期使用氧氣，終身永久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協助照顧。」等語；又中國附醫113年2月27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患於112年3月7日日正子攝影有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結及肺部轉移為第4期，於112年5月14日經門診住院，住院期間於112年5月15日、112年5月19日、112年6月2日、112年6月13日接受抗癌化療藥物治療，因疾病惡化於112年7月9日逝世。」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17、119頁)，可見張景惠之胸腹部臟器雖自111年10月16日正子攝影檢查發現腫瘤移轉而有障害症狀情形，並於112年7月9日死亡，然參酌前揭中國附醫112年7月6日及113年2月27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當時仍在中國附醫住院接受抗癌藥物治療，其體況仍處於持續惡化中，並未固定，且於出現上開症狀後亦未經治療逾6個月，故張景惠生前持續變動惡化之體況，無從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1之約定判定其胸腹部臟器機能是否確已遺存高度障害，且不符合立即可判定之要件，故原告3人尚無從據以請求被告依系爭契約給付第2級失能保險金。
 　5、另證人即中國附醫醫師陳尚文於114年1月9日在另案證區稱：「我是中國附醫放射腫瘤科醫師，張景惠在放射腫瘤科是做上、下腹腔及子宮頸之放射線治療。張景惠於111年6月間就已經確認癌症復發，接下來繼續做化療，因病患有嚴重背痛、下腹痛，依我判斷該病患無法做正常活動，這樣的情形是不可逆轉，而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是我基於醫師專業所作的判斷，當時是依據正子攝影檢查結果所為之判斷，我最後1次幫張景惠看診日期是112年3月21日，而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死亡，隔8個月是張景惠之先生來找我，他說保險公司不願意理賠，我就據實將張景惠之病情寫在診斷證明書上，故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是為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而開立的，除參考正子攝影檢查報告外，尚參考婦產科及血液腫瘤科之病歷資料。……。放射腫瘤科評估病患之體 能狀況是用ECOG，每次做放射線治療時都要評估，100年3月間治療前評估為0分， 表示可能有些症狀不影響其生活品質，在治療期間評估分數都是0或1，而認定張景惠終生無法工作是在癌症復發後之情形，因病患做完化療或放療後會非常疲倦， 希望可以休養，我們會配合開立無法工作之證明書，讓病患可以向工作單位請假。至於張景惠於癌症復發前是否能正常工作，當時她接受7個月化療，化療結束後是否有工作我不清楚，但我有印象她曾要求我寫『無法工作』， 讓她休息。另ECOG分數之記載，在病歷上可以看到，但住院期間如何記載我不清楚，因為她大部分住院期間都不是我負責的。至於提示之病歷資料記載ECOG為0分，是當時門診太忙沒有改到，無法改到很完整，張景惠之ECOG數值應為2分或2分以上，因當時已經使用嗎啡貼片或疼痛貼布，即使輕便工作都會覺得很吃力，我寫這樣的診斷， 表示她的情形已不可逆。……。111年6月間癌症復發後， 已經多器官移轉，其病情已持續惡化，且張景惠已使用到最先進之免疫療法，但仍然無法控制病情，復發後就是癌末病程，事後的治療都是在婦產科，婦產科治療無效(化學及免疫治療均無效)，又轉給血液腫瘤科。我只提供正子攝影檢查，及向病人解釋治療策略與方向，再做局部治療，無法扭轉張景惠之病情，也無法解決她的疼痛問題。……。張景惠除於111年10月12日做正子攝影檢查外，我們要監測病人狀況，也做過很多次，而111年6月做的正子攝影檢查是最關鍵的，確認張景惠癌症復發。」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90至197頁)，可知張景惠於111年6月間做正子攝影檢查後即已確認其子宮頸癌復發，而當時證人陳尚文認為張景惠病情已不可逆，故在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終身無法工作，堪認證人陳尚文在本院另案作證時判斷張景惠失能之關鍵時點應為111年6月所做之正子攝影檢查結果。
 　6、又本院曾再函詢中國附醫上情，經函覆稱：「……。二、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係病人家屬為向保險公司提出證明而申請開立。病情惡化之事實係依111年10月12日之正子斷層攝影，轉移及復發的器官較111年6月24日之正子攝影數量多且明顯。三、根據病歷，最早判斷病人復發時間係依其於111年6月24日之正子斷層攝影，其後病人雖積極接受癌症藥物治療，但於111年10月12日的正子斷層攝影還是發現復發與轉移有持續惡化的現象。四、根據病歷，111年6月24日之正子斷層攝影判定復發後，病人再接受正子斷層攝影之日期為111年10月12日、112年3月8日，正子影像顯示癌症之藥物治療效果有限，復發與癌病轉移有持續惡化現象。五、病人於111年10月18日因癌病引發之疼痛，已開始使用類嗎啡止痛藥，111年10月27日於疼痛科開立嗎啡止痛，其病歷亦記載疼痛對其生活之影響。癌病引發之疼痛已導致病人正常工作受到影響，如以病人開始使用嗎啡的時間判斷病情對其工作機能影響，111年10月12日之正子斷層攝影報告為基準點較為客觀。」等語，有該醫院114年5月9日函可憑(參見本院卷第287、288頁)。是依上開函覆內容可知，張景惠之癌症復發時點應為111年6月24日正子斷層攝影報告為準，而其癌症復發轉移持續惡化，判斷終生無法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時點，則應以111年10月12日正子斷層攝影報告及其自111年10月18日以後開始使用類嗎啡及嗎啡止痛藥為準，2者顯然不同，故證人陳尚文在另案之前揭證述內容認為張景惠於116年6月24日正子斷層攝影報告作為其癌症復發及「終生無法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時點，應屬其個人主觀意見，且其自承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係為配合原告甲○○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給付(即本件及另案)而開立，其證言在客觀上不免有偏頗原告之虞，本院認為應以中國附醫114年5月9日函文為可採。　　 
 　7、是依前述，張景惠確有「終生無法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失能情形發生時點為111年10月12日以後，迄至112年7月9日死亡前，張景惠仍繼續在中國附醫婦產科、血液腫瘤科等接受抗癌藥物(含免疫療法等)積極治療及各項檢查，則張景惠之病情確仍持續改變中，其於死亡前之病況，應係因罹患子宮頸癌末期合併肺轉移，病程進展快速，器官惡化至死亡前之過渡狀態，造成身體器官嚴重損傷進展至死亡前之生理狀態改變，並無症狀固定可言。是縱認張景惠於病程進展中曾出現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之情形，然此僅係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暫時性生理狀態，屬末期子宮頸癌合併肺轉移病程進展之動態變化，其病況仍處於持續惡化趨向死亡之浮動狀態，尚難認定已符合系爭契約第11、12、13條所定之失能結果。從而，原告3人主張張景惠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示之失能程度，難認可採。
　(三)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以後之體況既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等級之機能障害，原告3人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1、12、13條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金，已如前述，則原告3人請求被告各給付系爭保險金134萬8016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及被告所為原告3人之系爭保險金請求權均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期間，是否可採？均無詳加論究之必要，附此說明。
六、綜上所述，張景惠因罹患子宮頸癌合併肺轉移，及癌症復發後至死亡期間之體況，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等級之機能障害，原告3人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1、12、13條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金，故原告3人依系爭契約及保險法第34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134萬8016元，及自113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3人之訴已經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均失所依附，併駁回之。
七、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本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述，併此敘明。
參、結論：本件原告3人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金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哲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29號

原      告   張逸帆  

             張逸安  

兼上2人

法定代理人   張榮吉  

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立功律師

複代理人     鄭淄宇律師

             李智維律師

             謝孟高律師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洪佩雲  

            彭國瑋  

            蔡耀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

    條至前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第16

    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及

    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4日

    起訴時原列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為鄭泰克，嗣被告公司於同

    日公告變更法定代理人為乙○○，並於同日生效乙節，已據被

    告於114年1月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該日民事聲明承受

    訴訟暨答辯狀及檢附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資料可憑(參見本

    院卷第97、113頁)。本院審酌被告上揭承受訴訟之聲明，核

    與前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方面：

　(一)原告3人起訴主張：

　 1、被繼承人張景惠於107年12月26日與被告簽立原證1即台灣

      人壽好心200失能照護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下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

      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意外傷害事

      故致成附表(即起訴狀檢附「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

      ，參見本院卷第40～44頁，下同)所列失能程度之一，且至

      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給付失能保險金(下稱

      殘廢保險金)。次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意外傷害事故

      致成附表(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

      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自失能診斷確定日

      後之保險週月日起，按失能診斷確定日當時保險金額百分

      之2乘以附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金額給付失能生活扶

      助保險金。並於給付日起200個月內之每1周月日(不論被

      保險人生存與否)，亦均按月給付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下

      稱扶助保險金)。被保險人身故時，如仍有未支領之失能

      生活輔助保險金者，本公司得以年利率百分之2.25貼現計

      算，1次給付。再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

      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意外傷害事故致成

      附表(即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且

      至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按失能診斷確定日當

      時保險金額百分之10給付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下稱復健

      保險金)。

　 2、依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08年度保險

      上字第7號民事裁判意旨，該案例事實之契約附表註15-1

      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

      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

      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

      定者不在此限。」等語；其中但書記載「但可立即判定者

      不在此限」，應係為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無法復原之機

      能永久喪失個案，過於拘泥該6個月期限而影響保戶權益

      ，更未具體限定應以何種方式為判定。是應依一般醫學判

      斷可以確認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雖經治療，但身

      體失能狀況已經固定，即使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

      者，自無須再等候6個月治療期間，即應認定其符合永久

      喪失或遺存失能程度，而可請求系爭保險金。况依正常老

      化之生命歷程，身體健康本屬浮動狀態，並非永久固定不

      變，所謂症狀固定係指該症狀已無治癒之可能，非指症狀

      後續不得再惡化，否則一律要求失能險之承保人經判定為

      失能狀態後，身體狀況一概不得惡化，亦即事後反推認該

      症狀尚未固定而不能判定為失能狀態，將使失能險之保險

      意義喪失。

　 3、張景惠前於110年2月份在亞大醫院檢查罹患子宮頸癌，同

      月轉診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經治療

      後，於111年3月24日腫瘤指數血液報告中腫瘤指數低於腫

      瘤標記參考值，化療結束進入3個月觀察期，並定期回診

      追蹤。嗣張景惠於111年5月至中國附醫回診後，於111年6

      月13日腫瘤指數血液報告中發現CEA指數(癌指數)高達86.

      17(正常值應低於5)，另一腫瘤標記CA-125指數為296.8(

      正常值應低於35)，遂另安排正子攝影檢查，確認子宮頸

      癌復發，然因在第1階段放射治療(即110年4月至110年6月

      )腹膜以下腹腔已接受高劑量放射治療，無法再接受放射

      治療，醫師遂於111年7月開始施打全劑量化療標靶藥物治

      療，然於111年10月12日再次進行正子攝影檢查，發現張

      景惠腹腔及胸腔臟器腫瘤轉移加劇，且血液腫瘤標記指數

      呈現極高數值，醫師經觸診後，也在左側鎖骨摸到腫瘤，

      且張景惠因腰背部疼痛加劇，無法躺平入睡，僅能以坐姿

      淺眠入睡。又依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張景

      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即出現左側鎖骨上淋巴結、

      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結及肺部轉移為第4期，病情已使

      張景惠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

      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狀況。

　 4、依系爭契約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項目6記載，胸腹部

      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

      生活需人扶助者，係符合該附表項次6-1-2而屬失能等級2

      之失能，被告給付比例為保險金額百分之90。張景惠於11

      1年10月12日即經醫師診斷有上開胸、腹部(包含肺部)臟

      器失能，即與附表項次6-1-2失能等級2之描述相符。爰依

      系爭契約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下列保險金:

　 (1)依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應給付殘廢保險金：900000元(計

      算式：保險金額100萬元×請求比例90%=900000元)。

　 (2)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應給付扶助保險金為保險金

      額100萬元之2%計算，請求比例90%，即每月為18000元(計

      算式：00000000×2%×90%=18000)，而張景惠生存期間共8

      個月(即111年10月12日起至112年7月9日，未滿1個月部分

      不計)，被告應給付扶助保險金為144000元(計算式：保險

      金額0000000元×契約條款所載保險金額之24%×請求比例90

      %×12分之1×8個月=144000元)。

　 (3)承上，其餘192個月扶助保險金依年利率2.25%一次給付，

      其金額應為290萬49元。

　 (4)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應給付復健保險金：100000元(計

      算式：保險金額100萬元×給付比例10%=100000元)。

　 (5)以上合計404萬4049元(計算式：900000+144000+0000000+

      100000=0000000)。又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死亡，上開金

      額應給付予張景惠之法定繼承人即原告3人，故被告應給

      付原告3人各134萬8016元(計算式：0000000÷3=0000000)

      。

　 5、另依保險法第34條規定，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

      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

      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

      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

      息年利1分。是被告於113年3月11日受理原告3人提出理賠

      申請，惟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迄未依約給付上開保險

      金，爰併為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遲延利息。

　 6、並聲明：(1)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3人各134萬8016元，及

      自113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1、張景惠確經醫師立即判定於111年10月12日因癌症病情已

      使其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

      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是被告抗辯稱張景惠不符合

      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顯與事實

      不符而不可採信。

　 2、被告提出被證2即張景惠在中國附醫病歷資料(下稱病歷資

      料)，抗辯稱「張景惠於112年5月9日之ECOG評量病患的身

      體活動功能分數為零，意即『癌患無任何不適症狀，活動

      能力與常人無異』」，認為張景惠於當時體況不符合系爭

      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云云，惟查：

 　(1)依原證5即原告分別於112年6月21日、112年6月23日照護

      張景惠時拍攝之錄影光碟內容可證，當時張景惠左腳已有

      明顯腫脹，又因肺積水致血氧不足而需全日配戴氧氣設備

      供氧，行動更需看護及助行器扶助，堪認張景惠在被告所

      稱之112年5月9日、112年6月23日、112年7月6日之狀態已

      屬日常生活需人扶助而無法自理之情形，是被告以張景惠

      於112年5月9日病歷資料記載ECOG分數為零，明顯與事實

      不符。

　 (2)又被告另以被證1、被證2即病歷資料抗辯稱張景惠下肢持

      續水腫、無法站立等情僅為癌末死亡前瀕臨失能之暫時性

      生理狀態云云，惟原告主張張景惠之失能係發生於000年0

      0月00日，此從：

　　①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當

      時』癌症病情已使病患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

      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語，堪

      認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即經醫師立即判定終身不能從

      事工作，且日常生活無法自理需人扶助之情事，已符合系

      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

 　 ②陳尚文醫師於鈞院113年度保險字第15號給付保險金事件曾

      到庭證述，張景惠之ECOG分數應在2分或2分以上(參見原

      證6)，則112年5月9日病歷資料記載ECOG評分為0即屬有誤

      而不可採，張景惠確因癌症病情致其體況於111年10月12

      日存在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情形。

　　③張景惠於癌症復發後亦有嚴重下背疼痛，除已使用嗎啡貼

      片藥物，可知張景惠之疼痛甚鉅外，更曾因下背疼痛多次

      前往疼痛科門診看診，其疼痛分數(NRS)經診斷高達8分(N

      RS最高分為10分)，堪認張景惠已因下背劇烈疼痛，連最

      基本之走路、站立、彎腰或移動等活動均無法獨立完成而

      需他人扶助，故經醫師立即判定張景惠確於111年10月12

      日癌症復發後，終身無法從事工作，且日常生活均需他人

      扶助。

　　④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影像(參見原證8)顯示，

      張景惠之癌症已自骨盆腔右側擴散，甚至肺左下葉、肺右

      上葉、肺右下葉及左側鎖骨淋巴結均有癌症擴散情形，上

      開跡象均已使醫師可立即判定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當

      時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

      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

　 3、被告雖抗辯稱於110年6月即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確認復發

      時，倘張景惠確已因子宮頸癌致成2級失能……，原告3人於

      113年9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對被告之保險金請求權已

      罹於2年消滅時效期間云云。原告3人認為被告對陳尚文在

      另案到庭作證內容斷章取義，且本件保險金請求權並未罹

      於時效，茲補充說明如下：

　 (1)陳尚文在另案證述內容，多次證稱：「直到111年6月才又

      復發」、「110年5月放射治療結束，111年2月追加化學治

      療結束，於111年6月又復發」，再參張景惠111年7月10日

      護理紀錄，可知張景惠於111年7月10日入院進行復發後第

      1次化學治療，故張景惠癌症復發時間為111年6月間，即

      無被告抗辯稱保險金請求權罹於時效之問題。

　 (2)依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

      攝影檢查結果有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

      巴結、及肺部移轉為第4期，當時癌症病情已使張景惠之

　　　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而其中所指之「當時」係

      指111年10月12日，且係立即判定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

      -1-2之失能程度，陳尚文始出具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並

      將張景惠之失能情形記載其上，故張景惠之失能情形係發

      生於000年00月00日。又原告3人於113年3月11日已向被告

      提出相關理賠申請，並於113年9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自

      無保險金請求權罹於時效之情形。

　 4、被告另抗辯稱「張景惠死亡前所出現之體況，乃子宮頸癌

      末期之病程演進的必然結果，屬子宮頸癌末期病程進展之

      動態變化，自無失能症狀固定可言」云云，惟：

　 (1)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

      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

      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

      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及參酌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10年度保險字第20號民事判決意旨

      ：「又系爭附表第6-1-2項次：『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

      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失

      能等級第2等級，給付比例：90％』；……，可知，上開註15

      但書『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應係為避免保險公

      司對於明顯無法復原之機能永久喪失個案，過於拘泥該6

      個月期限而影響保戶權益，更未具體限定應以何種方式為

      判定。衡情應係以一般醫學判斷可以確認被保險人於事故

      發生之日起，雖經治療，但身體失能狀況已經固定，即使

      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者，自無須再等候6個月之

      治療期間，即應認定其符合永久喪失或遺存失能程度，而

      應可請求系爭保險金。」等情(前揭高雄高分院108年度保

      險上字第7號民事裁判意旨亦同此見解)。况張景惠因罹患

      子宮頸癌於110年2月份自亞大醫院轉診至中國附醫進行治

      療，其事後多次入院均與此病症有關，住院期間分別為11

      0年7月1日至同年月5日、110年8月5日至同年月7日、110

      年8月26日至同年月27日、110年9月16日至同年月18日、1

      10年10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110年11月18日至同年月20

      日、110年12月23日至同年月25日、111年2月3日至同年月

      6日、111年7月10日至同年月13日、111年8月11日至同年

      月13日、111年9月8日至同年月10日、111年10月6日至同

      年月8日、111年11月10日至同年月12日、111年12月16日

      至同年月17日、112年2月3日至同年月5日、112年3月23日

      至同年月24日、112年4月19日至同年月20日、112年5月14

      日至同年7月9日等，足認張景惠自 111年6月癌症復發後

      均維持每月回診治療，故張景惠復發後體況非如被告抗辯

      稱為持續惡化之歷程，此有張景惠之病歷資料可稽。

　 (2)又陳尚文就張景惠於111年6月間癌症復發後於111年10月1

      2日在中國附醫進行正子攝影檢查，即可判定其體況為胸

      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乙節，而陳尚文在另案亦證稱：「因

      為張景惠已經使用嗎啡貼片，即使很輕便工作都會很吃力

      ，我會寫這個診斷，表示他的情形已經不可逆了」等語，

      可見張景惠當時體況已毋庸再進行6個月治療而立即可判

      定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情形，是張景惠之

      症狀既無治癒之可能，即可判定其症狀固定，自符合保險

      金之給付要件。

　 5、原告3人就鈞院調取張景惠病歷資料部分無意見，並同意

      將該病歷資料及陳尚文在另案之證述內容作為本件之裁判

      基礎。

　 6、原告3人就同一原因事實曾向訴外人即全球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公司)提出理賠申請，經該公司審

      查後，業於113年4月11日同意依失能等級第2級給付保險

      金，此有原證4即全球人壽公司保險金給付通知書可參。

　 7、原告對中國附醫114年5月9日院醫事字第1140005606號函 

      (下稱114年5月9日函)內容，依說明5部分認為張景惠生前

      已使用嗎啡貼片之情形對工作機能之影響，應以111年10

      月12日正子攝影檢查報告較為正確，可知依原證2即診斷

      證明書記載，當時即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

      情形，原告主張當時即可判定其症狀已屬固定，自符合請

      領保險金之要件。　　　　

二、被告方面：

　(一)張景惠前於107年12月26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

      被告投保系爭契約，嗣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因罹患「

      子宮頸惡性腫瘤併肺轉移，第4期」在中國附醫治療，因

      病況持續惡化，於112年7月9日身故。張景惠之繼承人即

      原告3人以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主張當時張景

      惠體況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胸腹部臟器

      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

      需人扶助」之第2級失能程度為由，向被告申請理賠。然

      依被證2即中國附醫病歷資料記載可知，張景惠於112年5

      月9日之ECOG評量癌患之身體活動功能分數為0，即「癌患

      無任何不適症狀，活動能力與常人無異」，足證張景惠當

      時體況並無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及日常生活需人扶助

      之情形，即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

      能程度。又依被證2即病歷資料雖記載張景惠於112年6月2

      3日有「low limbs edema persistent」(譯：下肢持續水

      腫)、「無法站立」之情形，惟該情形實係為身體代謝改

      變造成身體功能逐漸衰退之瀕死漸進狀態(參見被證3)，

      此觀中國附醫112年7月6日診斷證明書醫師囑言欄記載「

      於112年5月14日經門診住院接受抗癌藥物治療，目前仍住

      院治療中……因疾病惡化(肺移轉，惡性肋膜積水及惡性腹

      水)，判斷為癌症末期無法治癒……。」自明(參見被證1)。

      退步言，縱認張景惠之胸腹部臟器機能於112年6月23日有

      出現障害症狀情形，然因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身故，顯

      然其體況仍處於持續惡化中，並未固定，於出現上開症狀

      後亦未經治療逾6個月，故張景惠生前持續變動惡化之體

      況，無從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1之約定，判定其胸腹部臟

      器機能是否確已遺存高度障害，是張景惠出現上開症狀既

      尚未固定，亦不符合立即可判定要件，被告無從依約給付

      第2級失能保險金。

　(二)張景惠生前體況，實係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短暫過渡

      狀態，無從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1、註6-3、註15-1約定判

      定其是否業已失能，難認其已因病致成系爭契約附表項次

      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茲說明如次：

　 1、原告3人雖提出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主張張景惠生前業已因

      病致成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惟

      依系爭契約附表註6-3、註1-1約定可知，於審定胸腹部臟

      器障害等級時，除須有精神科、神經科、神經外科或復徤

      科等(下稱精神科等)專科醫師診斷證明外，尚須有相關檢

      驗報告，始能綜合判定，顯然無從僅憑原告3人提出之上

      開診斷證明書記載，即得認定張景惠生前體況已符合系爭

      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

　 2、依高雄高分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2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12年度保險上字第1號、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110年度保險上易字第4號

      、110年度保險上字第2號、110年度保險上字第3號、臺灣

      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下稱花蓮高分院)109年度保險上易字

      第1號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27號等民事裁判意旨

      ，可知原告3人雖主張所謂症狀固定係指該症狀已無治癒

      之可能，非指後續不得再惡化云云。惟倘被保險人出現類

      似失能之症狀，僅係器官惡化進展至身故前之過渡狀態，

      自不能認屬失能症狀固定，也不合於系爭契約附表要求須

      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後仍無法恢復功能之失能症狀固定情形

      。

 　3、中國附醫陳尚文醫師雖於另案到庭證稱：「(原告共同複

      代理人問：你剛才表示張景惠評估數值為0或1，為何終生

      無法工作？)那是復發後的情形……。」、」「(原告共同複

      代理人問：本件診斷證明終身無法工作部分？)張景惠復

      發後，其病情已經變成不可逆……。」、「(被告訴訟代理

      人問：張景惠於111年6月復發後，病情是否持續惡化？)

      剛開始我有看到指數有降下來，沒有多久……指數又往上升

      ，所以我認為不可逆，因為已經多器官移轉……。」、「(

      原告共同複代理人問：張景惠復發後狀況，是否再進行積

      極治療仍無法改善？)張景惠已經做到免疫治療，若免疫

      治療仍無法改變病程，以目前科技，這疾病就很難控制了

      。」、「(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是否可以解釋為張景惠復

      發後之狀況，就是癌末病程？)可以這樣說。」等語。是

      依陳尚文證述內容可知，張景惠於子宮頸癌復發後，漸進

      死亡之結果已不可避免，其於死亡前出現類似失能症狀，

      僅係器官惡化進展至身故前之過渡狀態，不合於系爭契約

      附表要求須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後仍無法恢復功能之失能症

      狀固定之情形，自不能認屬失能症狀固定，足證張景惠當

      時體況並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示之第2級失能

      程度。

　(三)原告雖主張就張景惠死亡之保險事故，全球人壽公司已經

　　　賠付保險金云云。惟各保險人就契約所約定承保事故及保

      險給付項目均有不同，評估風險計算保險費亦有差異，對

      於被保險人發生之事故是否應予理賠，自得為獨立之判斷

      ，且基於債之相對性，被告自不受其他保險人是否給付保

      險金之拘束。

　(四)倘鈞院認為原告3人主張均有理由，其等得請求給付金額

      ，就殘廢保險金、復健保險金部分，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

      3人殘廢保險金900000元、復健保險金100000元；另就扶

      助保險金部分，其中於張景惠生存期間，應給付原告3人

      扶助保險金合計144000元，張景惠身故後，應1次貼現給

      付扶助保險金290萬49元；以上合計404萬4049元。

　(五)依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之「當時」係指110年6月間即

      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確認復發之時，倘張景惠當時確因子

      宮頸癌致成2級失能，則張景惠當時即得請求被告給付相

      關失能保險金，而原告3人於張景惠死亡後繼受取得對被

      告之上開保險金請求權，依保險法第65條規定、系爭契約

      條款第20條第1項、第2項及第22條等約定，請求權時效期

      間為2年，不論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復發時點為110年6月

      、或111年6月，因原告3人係於113年9月27日始提起本件

      訴訟，其等保險金請求權均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期間，

      縱令鈞院認為原告3人之主張為有理由，被告亦得援用時

      效抗辯，拒絕給付保險金。

　(六)被告對於中國附醫陳尚文醫師在另案證述內容，表示意見

      如次：　　

　 1、原告3人雖主張陳尚文醫師於另案證言內容有口誤云云，

      然另案於114年1月9日開庭時，原告3人之複訴訟代理人並

      未當庭表示陳尚文證言有誤，亦未請求更正，此部分主張

      實屬無據。至於陳尚文於另案證稱110年6月確認張景惠子

      宮頸癌復發乙節是否為口誤，依其證述內容：「(問：……

      診斷證明書……上面記載……的「當時」是指111年10月12日

      嗎？)病患於110年6月就已經確認復發，接下來就是繼續

      做化療，該病患有嚴重的背痛、下腹痛，依我判斷該病患

      無法做正常活動，且這樣是不可逆轉的。」等語，可知陳

      尚文認為張景惠失能之時點為確認子宮頸癌復發之時，並

      非原證2診斷證明書記載之111年10月12日。

　 2、陳尚文又證稱：「(問：你表示是依據影像而開立診斷證

      明書，該影像？)正子攝影檢查。」、「(問：本件診斷證

      明終身無法工作部分？)張景惠復發後，其病情已經變成

      不可逆……。」、「(問：是否可以解釋成張景惠復發後之

      狀況就是癌末的病程？)可以這樣說。」、「(問：張景惠

      再復發時，你有無在接續的6個月再對張景惠進行相關治

      療？)後來的治療都是婦產科，婦產科治療無效(化學及免

      疫治療均無效)，又轉給血液腫瘤科。我只提供正子攝影

      檢查，及向病人解釋治療策略與方向，再做局部治療，無

      法扭轉張景惠之病情，也無法解決她的疼痛問題。」、「

      (問：張景惠除111年11月12日做正子攝影外，之前有做嗎

      ？)有，做過很多次，我們要監測病人狀況。111年6月做

      的正子攝影是最關鍵的，確認張景惠復發。」等語，可知

      張景惠雖有做過多次正子攝影，然於111年6月做正子攝影

      時即已確認其子宮頸癌復發，而當時病情既已不可逆，故

      陳尚文在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終身無法工作，堪認陳尚

      文判斷張景惠失能之關鍵時點應為111年6月所做之正子攝

      影。

　 3、另依陳尚文證言可知，張景惠子宮頸癌復發時已進入癌末

      病程，病情係持續惡化而不可逆，漸進死亡之結果已不可

      避免，依各級法院實務見解，堪認張景惠子宮頸癌復發後

      之體況，應屬症狀惡化致死前類似失能過渡狀態，而非經

      過一定時間觀察後確認仍無法恢復功能之「失能症狀固定

      」情形。至於原告3人援引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保險

      字第20號民事判決記載之事實，與本件不同，亦未經上級

      法院肯認或維持，自難比附援引。

　(七)依中國附醫114年5月9日函文內容記載，其中說明第三、

      四點部分，即「三、……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斷層攝影還

      是發現癌病復發與轉移有持續惡化的現象。四、依據病歷

      ，111年6月24日正子斷層攝影判定復發後……正子影像顯示

      癌病的藥物治療效果有限，復發與癌病轉移有持續惡化的

      現象。」等語，可知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復發後，其病況

      係處於持續惡化之狀態，雖仍持續接受治療但效果有限，

      依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27號民事裁判意旨上

      開判決意旨，堪認張景惠之生前體況仍在持續變化中，從

      未有因治療而症狀固定之情形。另說明第二、五點部分，

      被告認為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縱有因系爭癌症惡化致

      影響其工作及生活之事實，然此僅屬任何人因嚴重疾病進

      展至身故前所均會出現之短暫過渡狀態，並非失能症狀業

      已固定之情形，則此漸進死亡之結果既已不可逆，張景惠

      縱有在因嚴重疾病持續惡化至身故之階段而短暫出現類似

      失能之情形，亦無從依系爭保單附表註1-1、註6-3、註15

      -1約定判定張景惠是否已因病致成失能，即不能僅擷取此

      片面、短暫類似失能狀態，逕認張景惠已因病致成系爭保

      單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

　(八)原證1、2等證據資料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　

　(九)鈞院調取張景惠病歷資料部分無意見，並同意將該病歷資

      料及陳尚文醫師在另案陳述內容作為本件之裁判基礎。　

　(十)並聲明：1、如主文所示。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張景惠於107年12月26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與

      被告簽立系爭契約。。

　(二)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因罹患子宮頸惡性腫瘤併肺轉移

      ，第4期，在中國附醫治療，迄至112年7月9日死亡，死亡

      原因記載為子宮頸癌(直接引起救亡之疾病)。

　(三)依張景惠在中國附醫病歷資料記載，於112年5月9日ECOG

      評量部分為0分，惟證人陳尚文醫師於另案曾證述：「從

      提示資料雖可看出ECOG值為0，當時是沒有改到，有時候

      因門診太忙，無法將所有病歷改到很完整。當時張景惠數

      值應為2分，因張景惠已經使用嗎啡貼片及疼痛貼布(病歷

      上有記載)，會使用嗎啡貼片，代表狀況已經在2分或2分

      以上。」等語。

　(四)中國附醫就張景惠病情分別於112年7月6日、113年2月27

      日、113年3月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

　(五)原告3人於113年3月11日以張景惠死亡為由，依系爭契約

      向被告申請理賠，但為被告拒絕給付相關失能保險金。

　(六)全球人壽公司於113年4月11日已分別給付各180937元之張

      景惠失能保險金予原告3人。

　(七)張景惠之病歷資料部分為真正。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一)張景惠生前體況是否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

      第2級失能等級之機能障害？

　(二)原告3人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3人各134萬8016元及其

      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三)被告抗辯稱原告3人依系爭契約之保險金請求權已罹於2年

      消滅時效期間，是否有據？　

五、法院之判斷：

　(一)按民法第98條規定：「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

      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而解釋當事人簽立契約

      之真意，應以當時所根基之事實、經濟目的及其他一切證

      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亦即應探求當事人立約之真意，

      而於文義及論理上詳為探求當時之真意如何，並斟酌訂立

      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其經濟目的及交易上之習慣，而

      本於經驗法則，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為判斷。衡諸保險法

      規範之保險制度，係屬商業保險之性質，其係藉由眾多要

      保人繳納一定保險費之團體力量，分散及消化其成員因某

      種特定危險發生可能遭受之損失，而在對價衡平原則下，

      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其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容

      銷售與被保險人。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

      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倘有疑

      義時，始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參見最高法院102年度

      台上字第2211號民事裁判意旨)。申言之，保險契約約款

      之解釋，應依保險制度之本質及目的，考量對價衡平原則

      及一般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

      能確保保險制度共醵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

      濟生活安定，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參見臺灣高等法院113

      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及臺中高分院111年度保險上字第10號

      等民事裁判意旨)。

　(二)依系爭契約第11、12、1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

      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意外事故致成附表所列第1

      級至第6級殘廢(即失能)程度之一，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

      仍生存者，上訴人始應給付保險金，有系爭契約條款在卷

      可憑(參見本院卷第37、38頁)。是張景惠必須因罹患子宮

      頸癌致成系爭契約附表所列之「失能」程度(即遺存障害

      程度)，始得請領系爭保險金甚明。經查：

 　1、依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程度為「胸腹部臟器機

      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

      人扶助」等情(參見原審卷第40頁)，而所謂遺存障害之判

      定基準，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1則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

      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

      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

      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參見原

      審卷第44頁)。從而，被保險人是否遺存各級障害，自應

      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

      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為判定基準。倘被保

      險人於事故發生後，雖經治療達6個月，惟其症狀並未固

      定，體況持續惡化，終至死亡，自非系爭契約附表註15-1

      所稱之遺存各級障害至明。另依系爭契約附表註6-3記載

      ：「胸腹部臟器障害等級之審定，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障

      害，須將症狀綜合衡量，永久影響其日常生活活動之狀况

      及須他人扶助之情形，比照『神經障害等級』審定基本原則

      ，綜合審定其等級。」，而「神經障害等級」審定原則，

      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記載：「需有精神科、神經科、神經

      外科或復健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及相關檢驗報告(如簡式

      智能評估表(MMSE)、失能評估表(MRS)、臨床失智評估量

      表(CDR)、神經電生理檢查報告、神經系統影像檢查報告

      及相符之診斷檢查報告等)資料為依據，必要時保險人得

      另行指定專科醫師會同認定」(參見本院卷第42、43頁)，

      是於審定張景惠失能等級時，除應有上揭各科別其中之一

      醫師出具診斷證明書外，尚須檢附相關檢驗報告作為佐證

      ，自無從僅憑原告提出之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

      書，及曾進行正子攝影檢查等，即認張景惠已符合系爭契

      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原告此部分主張

      核與系爭契約附表所示上開約定條款不合，委無可採。

　 2、又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自失能診斷確定日後保

      單週月日起，按失能診斷確定日當時保險金額的百分之2

      乘以附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殘廢生活扶助

      保險金，並於給付日起200個月內之每一週月日(不論被保

      險人生存與否)，亦均按月給付扶助保險金等語，足徵系

      爭契約係考量被保險人於失能期間，其本人或受益人，因

      將處於長期收入減損或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利益，為避免

      偶發事故造成之經濟上不安定，乃為系爭契約內容之設計

      。因此，系爭契約附表關於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自應以

      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治療後，身體機能仍遺留障害，

      且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維持症狀固定，不能期待再治療

      有任何效果，並經由專業醫師評估永久影響日常生活活動

      及需他人扶助之程度，據為失能程度之認定，此乃系爭契

      約之本質及機能，基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否則

      任何人均可能因在死亡前短暫經歷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體

      況而認定為失能，即非合理。是被告抗辯稱系爭契約所指

      致成附表所列之失能程度，係指治療後症狀固定，永久影

      響被保險人日常生活活動之失能狀態而言，核與系爭契約

      之文義、經濟目的及保險機能相合，自屬可採。　　

　 3、張景惠於107年12月26日向被告投保系爭契約，嗣於110年

      2月間在亞大醫院就醫檢查診斷為罹患子宮頸癌，遂轉至 

      中國附醫治療，迄至111年3月24日化療結束後，進入3個

      月觀察期，並定期回診追踪。詎於111年6月間發現張景惠

      之腫瘤指數CEA指數異常偏高，腫瘤標記CA-125指亦偏高

      ，遂於111年6月13日安排正子攝影檢查後，確認子宮頸癌

      復發，乃於111年7月間開始施打全劑量化療標靶藥物治療

      ，並於111年10月12日再次進行正子攝影檢查，發現張景

      惠腹腔及胸腔臟器腫瘤轉移，而依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

      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即出

      現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結及肺部轉

      移為第4期，病情已使張景惠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

      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狀況

      ，但因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即因子宮頸癌死亡，而原告3

      人以張景惠法定繼承人身分向被告申請給付系爭保險金，

      然遭被告拒絕賠償等情，已為兩造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

      、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死亡證明書、病歷

      資料、被告審核結果通知書(拒絕理賠)等為證(參見本院

      卷第21至51頁、第115至134頁、第141頁)，以上各節 可

      堪認定為真實。

　 4、依前述，張景惠係於111年10月12日接受正子攝影檢查，

      發現腹腔及胸腔臟器腫瘤轉移，並繼續接受治療，此從中

      國附醫112年7月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名：「子宮頸惡性

      腫瘤併肺轉移，第4期」，醫師囑言：「於112年5月14日

      經門診住院接受抗癌藥物治療，目前仍住院治療中。病患

      因疾病惡化(肺移轉，惡性肋膜積水及惡性腹水)，判斷為

      癌症末期無法治癒，須長期使用氧氣，終身永久不能從事

      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協助照顧。」等語；又中國附

      醫113年2月27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患於112年3月7日

      日正子攝影有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

      結及肺部轉移為第4期，於112年5月14日經門診住院，住

      院期間於112年5月15日、112年5月19日、112年6月2日、1

      12年6月13日接受抗癌化療藥物治療，因疾病惡化於112年

      7月9日逝世。」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17、119頁)，可見張

      景惠之胸腹部臟器雖自111年10月16日正子攝影檢查發現

      腫瘤移轉而有障害症狀情形，並於112年7月9日死亡，然

      參酌前揭中國附醫112年7月6日及113年2月27日診斷證明

      書記載，張景惠當時仍在中國附醫住院接受抗癌藥物治療

      ，其體況仍處於持續惡化中，並未固定，且於出現上開症

      狀後亦未經治療逾6個月，故張景惠生前持續變動惡化之

      體況，無從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1之約定判定其胸腹部臟

      器機能是否確已遺存高度障害，且不符合立即可判定之要

      件，故原告3人尚無從據以請求被告依系爭契約給付第2級

      失能保險金。

 　5、另證人即中國附醫醫師陳尚文於114年1月9日在另案證區

      稱：「我是中國附醫放射腫瘤科醫師，張景惠在放射腫瘤

      科是做上、下腹腔及子宮頸之放射線治療。張景惠於111

      年6月間就已經確認癌症復發，接下來繼續做化療，因病

      患有嚴重背痛、下腹痛，依我判斷該病患無法做正常活動

      ，這樣的情形是不可逆轉，而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是

      我基於醫師專業所作的判斷，當時是依據正子攝影檢查結

      果所為之判斷，我最後1次幫張景惠看診日期是112年3月2

      1日，而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死亡，隔8個月是張景惠之

      先生來找我，他說保險公司不願意理賠，我就據實將張景

      惠之病情寫在診斷證明書上，故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

      是為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而開立的，除參考正子攝影檢查

      報告外，尚參考婦產科及血液腫瘤科之病歷資料。……。放

      射腫瘤科評估病患之體 能狀況是用ECOG，每次做放射線

      治療時都要評估，100年3月間治療前評估為0分， 表示可

      能有些症狀不影響其生活品質，在治療期間評估分數都是

      0或1，而認定張景惠終生無法工作是在癌症復發後之情形

      ，因病患做完化療或放療後會非常疲倦， 希望可以休養

      ，我們會配合開立無法工作之證明書，讓病患可以向工作

      單位請假。至於張景惠於癌症復發前是否能正常工作，當

      時她接受7個月化療，化療結束後是否有工作我不清楚，

      但我有印象她曾要求我寫『無法工作』， 讓她休息。另ECO

      G分數之記載，在病歷上可以看到，但住院期間如何記載

      我不清楚，因為她大部分住院期間都不是我負責的。至於

      提示之病歷資料記載ECOG為0分，是當時門診太忙沒有改

      到，無法改到很完整，張景惠之ECOG數值應為2分或2分以

      上，因當時已經使用嗎啡貼片或疼痛貼布，即使輕便工作

      都會覺得很吃力，我寫這樣的診斷， 表示她的情形已不

      可逆。……。111年6月間癌症復發後， 已經多器官移轉，

      其病情已持續惡化，且張景惠已使用到最先進之免疫療法

      ，但仍然無法控制病情，復發後就是癌末病程，事後的治

      療都是在婦產科，婦產科治療無效(化學及免疫治療均無

      效)，又轉給血液腫瘤科。我只提供正子攝影檢查，及向

      病人解釋治療策略與方向，再做局部治療，無法扭轉張景

      惠之病情，也無法解決她的疼痛問題。……。張景惠除於11

      1年10月12日做正子攝影檢查外，我們要監測病人狀況，

      也做過很多次，而111年6月做的正子攝影檢查是最關鍵的

      ，確認張景惠癌症復發。」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90至197

      頁)，可知張景惠於111年6月間做正子攝影檢查後即已確

      認其子宮頸癌復發，而當時證人陳尚文認為張景惠病情已

      不可逆，故在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終身無法工作

      ，堪認證人陳尚文在本院另案作證時判斷張景惠失能之關

      鍵時點應為111年6月所做之正子攝影檢查結果。

 　6、又本院曾再函詢中國附醫上情，經函覆稱：「……。二、11

      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係病人家屬為向保險公司提出證明

      而申請開立。病情惡化之事實係依111年10月12日之正子

      斷層攝影，轉移及復發的器官較111年6月24日之正子攝影

      數量多且明顯。三、根據病歷，最早判斷病人復發時間係

      依其於111年6月24日之正子斷層攝影，其後病人雖積極接

      受癌症藥物治療，但於111年10月12日的正子斷層攝影還

      是發現復發與轉移有持續惡化的現象。四、根據病歷，11

      1年6月24日之正子斷層攝影判定復發後，病人再接受正子

      斷層攝影之日期為111年10月12日、112年3月8日，正子影

      像顯示癌症之藥物治療效果有限，復發與癌病轉移有持續

      惡化現象。五、病人於111年10月18日因癌病引發之疼痛

      ，已開始使用類嗎啡止痛藥，111年10月27日於疼痛科開

      立嗎啡止痛，其病歷亦記載疼痛對其生活之影響。癌病引

      發之疼痛已導致病人正常工作受到影響，如以病人開始使

      用嗎啡的時間判斷病情對其工作機能影響，111年10月12

      日之正子斷層攝影報告為基準點較為客觀。」等語，有該

      醫院114年5月9日函可憑(參見本院卷第287、288頁)。是

      依上開函覆內容可知，張景惠之癌症復發時點應為111年6

      月24日正子斷層攝影報告為準，而其癌症復發轉移持續惡

      化，判斷終生無法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時

      點，則應以111年10月12日正子斷層攝影報告及其自111年

      10月18日以後開始使用類嗎啡及嗎啡止痛藥為準，2者顯

      然不同，故證人陳尚文在另案之前揭證述內容認為張景惠

      於116年6月24日正子斷層攝影報告作為其癌症復發及「終

      生無法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時點，應屬

      其個人主觀意見，且其自承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係為

      配合原告甲○○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給付(即本件及另案)而

      開立，其證言在客觀上不免有偏頗原告之虞，本院認為應

      以中國附醫114年5月9日函文為可採。　　 

 　7、是依前述，張景惠確有「終生無法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

      活需人扶助」等失能情形發生時點為111年10月12日以後

      ，迄至112年7月9日死亡前，張景惠仍繼續在中國附醫婦

      產科、血液腫瘤科等接受抗癌藥物(含免疫療法等)積極治

      療及各項檢查，則張景惠之病情確仍持續改變中，其於死

      亡前之病況，應係因罹患子宮頸癌末期合併肺轉移，病程

      進展快速，器官惡化至死亡前之過渡狀態，造成身體器官

      嚴重損傷進展至死亡前之生理狀態改變，並無症狀固定可

      言。是縱認張景惠於病程進展中曾出現胸腹部臟器機能遺

      存高度障害之情形，然此僅係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暫

      時性生理狀態，屬末期子宮頸癌合併肺轉移病程進展之動

      態變化，其病況仍處於持續惡化趨向死亡之浮動狀態，尚

      難認定已符合系爭契約第11、12、13條所定之失能結果。

      從而，原告3人主張張景惠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

      所示之失能程度，難認可採。

　(三)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以後之體況既不符合系爭契約附

      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等級之機能障害，原告3人

      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1、12、13條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

      保險金，已如前述，則原告3人請求被告各給付系爭保險

      金134萬8016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及被告

      所為原告3人之系爭保險金請求權均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期

      間，是否可採？均無詳加論究之必要，附此說明。

六、綜上所述，張景惠因罹患子宮頸癌合併肺轉移，及癌症復發

    後至死亡期間之體況，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

    之第2級失能等級之機能障害，原告3人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1

    、12、13條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金，故原告3人依

    系爭契約及保險法第34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134萬801

    6元，及自113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

    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3人之訴已經駁回

    ，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均失所依附，併駁回之。

七、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

    料，核與本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述，

    併此敘明。

參、結論：本件原告3人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金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哲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29號

原      告   張逸帆  

             張逸安  

兼上2人

法定代理人   張榮吉  

上3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許立功律師

複代理人     鄭淄宇律師

             李智維律師

             謝孟高律師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洪佩雲  

            彭國瑋  

            蔡耀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條至前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4日起訴時原列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為鄭泰克，嗣被告公司於同日公告變更法定代理人為乙○○，並於同日生效乙節，已據被告於114年1月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該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暨答辯狀及檢附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資料可憑(參見本院卷第97、113頁)。本院審酌被告上揭承受訴訟之聲明，核與前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方面：

　(一)原告3人起訴主張：

　 1、被繼承人張景惠於107年12月26日與被告簽立原證1即台灣人壽好心200失能照護終身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附表(即起訴狀檢附「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參見本院卷第40～44頁，下同)所列失能程度之一，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給付失能保險金(下稱殘廢保險金)。次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附表(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自失能診斷確定日後之保險週月日起，按失能診斷確定日當時保險金額百分之2乘以附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金額給付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並於給付日起200個月內之每1周月日(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亦均按月給付失能生活扶助保險金(下稱扶助保險金)。被保險人身故時，如仍有未支領之失能生活輔助保險金者，本公司得以年利率百分之2.25貼現計算，1次給付。再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意外傷害事故致成附表(即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按失能診斷確定日當時保險金額百分之10給付失能復健補償保險金(下稱復健保險金)。

　 2、依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108年度保險上字第7號民事裁判意旨，該案例事實之契約附表註15-1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等語；其中但書記載「但可立即判定者不在此限」，應係為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無法復原之機能永久喪失個案，過於拘泥該6個月期限而影響保戶權益，更未具體限定應以何種方式為判定。是應依一般醫學判斷可以確認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雖經治療，但身體失能狀況已經固定，即使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者，自無須再等候6個月治療期間，即應認定其符合永久喪失或遺存失能程度，而可請求系爭保險金。况依正常老化之生命歷程，身體健康本屬浮動狀態，並非永久固定不變，所謂症狀固定係指該症狀已無治癒之可能，非指症狀後續不得再惡化，否則一律要求失能險之承保人經判定為失能狀態後，身體狀況一概不得惡化，亦即事後反推認該症狀尚未固定而不能判定為失能狀態，將使失能險之保險意義喪失。

　 3、張景惠前於110年2月份在亞大醫院檢查罹患子宮頸癌，同月轉診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經治療後，於111年3月24日腫瘤指數血液報告中腫瘤指數低於腫瘤標記參考值，化療結束進入3個月觀察期，並定期回診追蹤。嗣張景惠於111年5月至中國附醫回診後，於111年6月13日腫瘤指數血液報告中發現CEA指數(癌指數)高達86.17(正常值應低於5)，另一腫瘤標記CA-125指數為296.8(正常值應低於35)，遂另安排正子攝影檢查，確認子宮頸癌復發，然因在第1階段放射治療(即110年4月至110年6月)腹膜以下腹腔已接受高劑量放射治療，無法再接受放射治療，醫師遂於111年7月開始施打全劑量化療標靶藥物治療，然於111年10月12日再次進行正子攝影檢查，發現張景惠腹腔及胸腔臟器腫瘤轉移加劇，且血液腫瘤標記指數呈現極高數值，醫師經觸診後，也在左側鎖骨摸到腫瘤，且張景惠因腰背部疼痛加劇，無法躺平入睡，僅能以坐姿淺眠入睡。又依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即出現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結及肺部轉移為第4期，病情已使張景惠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狀況。

　 4、依系爭契約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項目6記載，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者，係符合該附表項次6-1-2而屬失能等級2之失能，被告給付比例為保險金額百分之90。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即經醫師診斷有上開胸、腹部(包含肺部)臟器失能，即與附表項次6-1-2失能等級2之描述相符。爰依系爭契約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下列保險金:

　 (1)依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應給付殘廢保險金：900000元(計算式：保險金額100萬元×請求比例90%=900000元)。

　 (2)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應給付扶助保險金為保險金額100萬元之2%計算，請求比例90%，即每月為18000元(計算式：00000000×2%×90%=18000)，而張景惠生存期間共8個月(即111年10月12日起至112年7月9日，未滿1個月部分不計)，被告應給付扶助保險金為144000元(計算式：保險金額0000000元×契約條款所載保險金額之24%×請求比例90%×12分之1×8個月=144000元)。

　 (3)承上，其餘192個月扶助保險金依年利率2.25%一次給付，其金額應為290萬49元。

　 (4)依系爭契約第13條約定應給付復健保險金：100000元(計算式：保險金額100萬元×給付比例10%=100000元)。

　 (5)以上合計404萬4049元(計算式：900000+144000+0000000+100000=0000000)。又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死亡，上開金額應給付予張景惠之法定繼承人即原告3人，故被告應給付原告3人各134萬8016元(計算式：0000000÷3=0000000)。

　 5、另依保險法第34條規定，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1分。是被告於113年3月11日受理原告3人提出理賠申請，惟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迄未依約給付上開保險金，爰併為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遲延利息。

　 6、並聲明：(1)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3人各134萬8016元，及自113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1、張景惠確經醫師立即判定於111年10月12日因癌症病情已使其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是被告抗辯稱張景惠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顯與事實不符而不可採信。

　 2、被告提出被證2即張景惠在中國附醫病歷資料(下稱病歷資料)，抗辯稱「張景惠於112年5月9日之ECOG評量病患的身體活動功能分數為零，意即『癌患無任何不適症狀，活動能力與常人無異』」，認為張景惠於當時體況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云云，惟查：

 　(1)依原證5即原告分別於112年6月21日、112年6月23日照護張景惠時拍攝之錄影光碟內容可證，當時張景惠左腳已有明顯腫脹，又因肺積水致血氧不足而需全日配戴氧氣設備供氧，行動更需看護及助行器扶助，堪認張景惠在被告所稱之112年5月9日、112年6月23日、112年7月6日之狀態已屬日常生活需人扶助而無法自理之情形，是被告以張景惠於112年5月9日病歷資料記載ECOG分數為零，明顯與事實不符。

　 (2)又被告另以被證1、被證2即病歷資料抗辯稱張景惠下肢持續水腫、無法站立等情僅為癌末死亡前瀕臨失能之暫時性生理狀態云云，惟原告主張張景惠之失能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此從：

　　①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當時』癌症病情已使病患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語，堪認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即經醫師立即判定終身不能從事工作，且日常生活無法自理需人扶助之情事，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

 　 ②陳尚文醫師於鈞院113年度保險字第15號給付保險金事件曾到庭證述，張景惠之ECOG分數應在2分或2分以上(參見原證6)，則112年5月9日病歷資料記載ECOG評分為0即屬有誤而不可採，張景惠確因癌症病情致其體況於111年10月12日存在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情形。

　　③張景惠於癌症復發後亦有嚴重下背疼痛，除已使用嗎啡貼片藥物，可知張景惠之疼痛甚鉅外，更曾因下背疼痛多次前往疼痛科門診看診，其疼痛分數(NRS)經診斷高達8分(NRS最高分為10分)，堪認張景惠已因下背劇烈疼痛，連最基本之走路、站立、彎腰或移動等活動均無法獨立完成而需他人扶助，故經醫師立即判定張景惠確於111年10月12日癌症復發後，終身無法從事工作，且日常生活均需他人扶助。

　　④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影像(參見原證8)顯示，張景惠之癌症已自骨盆腔右側擴散，甚至肺左下葉、肺右上葉、肺右下葉及左側鎖骨淋巴結均有癌症擴散情形，上開跡象均已使醫師可立即判定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當時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

　 3、被告雖抗辯稱於110年6月即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確認復發時，倘張景惠確已因子宮頸癌致成2級失能……，原告3人於113年9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對被告之保險金請求權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期間云云。原告3人認為被告對陳尚文在另案到庭作證內容斷章取義，且本件保險金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茲補充說明如下：

　 (1)陳尚文在另案證述內容，多次證稱：「直到111年6月才又復發」、「110年5月放射治療結束，111年2月追加化學治療結束，於111年6月又復發」，再參張景惠111年7月10日護理紀錄，可知張景惠於111年7月10日入院進行復發後第1次化學治療，故張景惠癌症復發時間為111年6月間，即無被告抗辯稱保險金請求權罹於時效之問題。

　 (2)依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檢查結果有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結、及肺部移轉為第4期，當時癌症病情已使張景惠之

　　　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而其中所指之「當時」係指111年10月12日，且係立即判定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程度，陳尚文始出具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並將張景惠之失能情形記載其上，故張景惠之失能情形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又原告3人於113年3月11日已向被告提出相關理賠申請，並於113年9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自無保險金請求權罹於時效之情形。

　 4、被告另抗辯稱「張景惠死亡前所出現之體況，乃子宮頸癌末期之病程演進的必然結果，屬子宮頸癌末期病程進展之動態變化，自無失能症狀固定可言」云云，惟：

　 (1)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及參酌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10年度保險字第20號民事判決意旨：「又系爭附表第6-1-2項次：『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失能等級第2等級，給付比例：90％』；……，可知，上開註15但書『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應係為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無法復原之機能永久喪失個案，過於拘泥該6個月期限而影響保戶權益，更未具體限定應以何種方式為判定。衡情應係以一般醫學判斷可以確認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雖經治療，但身體失能狀況已經固定，即使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者，自無須再等候6個月之治療期間，即應認定其符合永久喪失或遺存失能程度，而應可請求系爭保險金。」等情(前揭高雄高分院108年度保險上字第7號民事裁判意旨亦同此見解)。况張景惠因罹患子宮頸癌於110年2月份自亞大醫院轉診至中國附醫進行治療，其事後多次入院均與此病症有關，住院期間分別為110年7月1日至同年月5日、110年8月5日至同年月7日、110年8月26日至同年月27日、110年9月16日至同年月18日、110年10月21日至同年月23日、110年11月18日至同年月20日、110年12月23日至同年月25日、111年2月3日至同年月6日、111年7月10日至同年月13日、111年8月11日至同年月13日、111年9月8日至同年月10日、111年10月6日至同年月8日、111年11月10日至同年月12日、111年12月16日至同年月17日、112年2月3日至同年月5日、112年3月23日至同年月24日、112年4月19日至同年月20日、112年5月14日至同年7月9日等，足認張景惠自 111年6月癌症復發後均維持每月回診治療，故張景惠復發後體況非如被告抗辯稱為持續惡化之歷程，此有張景惠之病歷資料可稽。

　 (2)又陳尚文就張景惠於111年6月間癌症復發後於111年10月12日在中國附醫進行正子攝影檢查，即可判定其體況為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乙節，而陳尚文在另案亦證稱：「因為張景惠已經使用嗎啡貼片，即使很輕便工作都會很吃力，我會寫這個診斷，表示他的情形已經不可逆了」等語，可見張景惠當時體況已毋庸再進行6個月治療而立即可判定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情形，是張景惠之症狀既無治癒之可能，即可判定其症狀固定，自符合保險金之給付要件。

　 5、原告3人就鈞院調取張景惠病歷資料部分無意見，並同意將該病歷資料及陳尚文在另案之證述內容作為本件之裁判基礎。

　 6、原告3人就同一原因事實曾向訴外人即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公司)提出理賠申請，經該公司審查後，業於113年4月11日同意依失能等級第2級給付保險金，此有原證4即全球人壽公司保險金給付通知書可參。

　 7、原告對中國附醫114年5月9日院醫事字第1140005606號函 (下稱114年5月9日函)內容，依說明5部分認為張景惠生前已使用嗎啡貼片之情形對工作機能之影響，應以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檢查報告較為正確，可知依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當時即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情形，原告主張當時即可判定其症狀已屬固定，自符合請領保險金之要件。　　　　

二、被告方面：

　(一)張景惠前於107年12月26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契約，嗣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因罹患「子宮頸惡性腫瘤併肺轉移，第4期」在中國附醫治療，因病況持續惡化，於112年7月9日身故。張景惠之繼承人即原告3人以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主張當時張景惠體況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第2級失能程度為由，向被告申請理賠。然依被證2即中國附醫病歷資料記載可知，張景惠於112年5月9日之ECOG評量癌患之身體活動功能分數為0，即「癌患無任何不適症狀，活動能力與常人無異」，足證張景惠當時體況並無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及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情形，即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又依被證2即病歷資料雖記載張景惠於112年6月23日有「low limbs edema persistent」(譯：下肢持續水腫)、「無法站立」之情形，惟該情形實係為身體代謝改變造成身體功能逐漸衰退之瀕死漸進狀態(參見被證3)，此觀中國附醫112年7月6日診斷證明書醫師囑言欄記載「於112年5月14日經門診住院接受抗癌藥物治療，目前仍住院治療中……因疾病惡化(肺移轉，惡性肋膜積水及惡性腹水)，判斷為癌症末期無法治癒……。」自明(參見被證1)。退步言，縱認張景惠之胸腹部臟器機能於112年6月23日有出現障害症狀情形，然因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身故，顯然其體況仍處於持續惡化中，並未固定，於出現上開症狀後亦未經治療逾6個月，故張景惠生前持續變動惡化之體況，無從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1之約定，判定其胸腹部臟器機能是否確已遺存高度障害，是張景惠出現上開症狀既尚未固定，亦不符合立即可判定要件，被告無從依約給付第2級失能保險金。

　(二)張景惠生前體況，實係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短暫過渡狀態，無從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1、註6-3、註15-1約定判定其是否業已失能，難認其已因病致成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茲說明如次：

　 1、原告3人雖提出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主張張景惠生前業已因病致成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惟依系爭契約附表註6-3、註1-1約定可知，於審定胸腹部臟器障害等級時，除須有精神科、神經科、神經外科或復徤科等(下稱精神科等)專科醫師診斷證明外，尚須有相關檢驗報告，始能綜合判定，顯然無從僅憑原告3人提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記載，即得認定張景惠生前體況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

　 2、依高雄高分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2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12年度保險上字第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110年度保險上易字第4號、110年度保險上字第2號、110年度保險上字第3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下稱花蓮高分院)109年度保險上易字第1號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927號等民事裁判意旨，可知原告3人雖主張所謂症狀固定係指該症狀已無治癒之可能，非指後續不得再惡化云云。惟倘被保險人出現類似失能之症狀，僅係器官惡化進展至身故前之過渡狀態，自不能認屬失能症狀固定，也不合於系爭契約附表要求須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後仍無法恢復功能之失能症狀固定情形。

 　3、中國附醫陳尚文醫師雖於另案到庭證稱：「(原告共同複代理人問：你剛才表示張景惠評估數值為0或1，為何終生無法工作？)那是復發後的情形……。」、」「(原告共同複代理人問：本件診斷證明終身無法工作部分？)張景惠復發後，其病情已經變成不可逆……。」、「(被告訴訟代理人問：張景惠於111年6月復發後，病情是否持續惡化？)剛開始我有看到指數有降下來，沒有多久……指數又往上升，所以我認為不可逆，因為已經多器官移轉……。」、「(原告共同複代理人問：張景惠復發後狀況，是否再進行積極治療仍無法改善？)張景惠已經做到免疫治療，若免疫治療仍無法改變病程，以目前科技，這疾病就很難控制了。」、「(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是否可以解釋為張景惠復發後之狀況，就是癌末病程？)可以這樣說。」等語。是依陳尚文證述內容可知，張景惠於子宮頸癌復發後，漸進死亡之結果已不可避免，其於死亡前出現類似失能症狀，僅係器官惡化進展至身故前之過渡狀態，不合於系爭契約附表要求須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後仍無法恢復功能之失能症狀固定之情形，自不能認屬失能症狀固定，足證張景惠當時體況並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示之第2級失能程度。

　(三)原告雖主張就張景惠死亡之保險事故，全球人壽公司已經

　　　賠付保險金云云。惟各保險人就契約所約定承保事故及保險給付項目均有不同，評估風險計算保險費亦有差異，對於被保險人發生之事故是否應予理賠，自得為獨立之判斷，且基於債之相對性，被告自不受其他保險人是否給付保險金之拘束。

　(四)倘鈞院認為原告3人主張均有理由，其等得請求給付金額，就殘廢保險金、復健保險金部分，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3人殘廢保險金900000元、復健保險金100000元；另就扶助保險金部分，其中於張景惠生存期間，應給付原告3人扶助保險金合計144000元，張景惠身故後，應1次貼現給付扶助保險金290萬49元；以上合計404萬4049元。

　(五)依原證2即診斷證明書記載之「當時」係指110年6月間即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確認復發之時，倘張景惠當時確因子宮頸癌致成2級失能，則張景惠當時即得請求被告給付相關失能保險金，而原告3人於張景惠死亡後繼受取得對被告之上開保險金請求權，依保險法第65條規定、系爭契約條款第20條第1項、第2項及第22條等約定，請求權時效期間為2年，不論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復發時點為110年6月、或111年6月，因原告3人係於113年9月27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其等保險金請求權均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期間，縱令鈞院認為原告3人之主張為有理由，被告亦得援用時效抗辯，拒絕給付保險金。

　(六)被告對於中國附醫陳尚文醫師在另案證述內容，表示意見如次：　　

　 1、原告3人雖主張陳尚文醫師於另案證言內容有口誤云云，然另案於114年1月9日開庭時，原告3人之複訴訟代理人並未當庭表示陳尚文證言有誤，亦未請求更正，此部分主張實屬無據。至於陳尚文於另案證稱110年6月確認張景惠子宮頸癌復發乙節是否為口誤，依其證述內容：「(問：……診斷證明書……上面記載……的「當時」是指111年10月12日嗎？)病患於110年6月就已經確認復發，接下來就是繼續做化療，該病患有嚴重的背痛、下腹痛，依我判斷該病患無法做正常活動，且這樣是不可逆轉的。」等語，可知陳尚文認為張景惠失能之時點為確認子宮頸癌復發之時，並非原證2診斷證明書記載之111年10月12日。

　 2、陳尚文又證稱：「(問：你表示是依據影像而開立診斷證明書，該影像？)正子攝影檢查。」、「(問：本件診斷證明終身無法工作部分？)張景惠復發後，其病情已經變成不可逆……。」、「(問：是否可以解釋成張景惠復發後之狀況就是癌末的病程？)可以這樣說。」、「(問：張景惠再復發時，你有無在接續的6個月再對張景惠進行相關治療？)後來的治療都是婦產科，婦產科治療無效(化學及免疫治療均無效)，又轉給血液腫瘤科。我只提供正子攝影檢查，及向病人解釋治療策略與方向，再做局部治療，無法扭轉張景惠之病情，也無法解決她的疼痛問題。」、「(問：張景惠除111年11月12日做正子攝影外，之前有做嗎？)有，做過很多次，我們要監測病人狀況。111年6月做的正子攝影是最關鍵的，確認張景惠復發。」等語，可知張景惠雖有做過多次正子攝影，然於111年6月做正子攝影時即已確認其子宮頸癌復發，而當時病情既已不可逆，故陳尚文在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終身無法工作，堪認陳尚文判斷張景惠失能之關鍵時點應為111年6月所做之正子攝影。

　 3、另依陳尚文證言可知，張景惠子宮頸癌復發時已進入癌末病程，病情係持續惡化而不可逆，漸進死亡之結果已不可避免，依各級法院實務見解，堪認張景惠子宮頸癌復發後之體況，應屬症狀惡化致死前類似失能過渡狀態，而非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後確認仍無法恢復功能之「失能症狀固定」情形。至於原告3人援引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保險字第20號民事判決記載之事實，與本件不同，亦未經上級法院肯認或維持，自難比附援引。

　(七)依中國附醫114年5月9日函文內容記載，其中說明第三、四點部分，即「三、……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斷層攝影還是發現癌病復發與轉移有持續惡化的現象。四、依據病歷，111年6月24日正子斷層攝影判定復發後……正子影像顯示癌病的藥物治療效果有限，復發與癌病轉移有持續惡化的現象。」等語，可知張景惠罹患子宮頸癌復發後，其病況係處於持續惡化之狀態，雖仍持續接受治療但效果有限，依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27號民事裁判意旨上開判決意旨，堪認張景惠之生前體況仍在持續變化中，從未有因治療而症狀固定之情形。另說明第二、五點部分，被告認為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縱有因系爭癌症惡化致影響其工作及生活之事實，然此僅屬任何人因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所均會出現之短暫過渡狀態，並非失能症狀業已固定之情形，則此漸進死亡之結果既已不可逆，張景惠縱有在因嚴重疾病持續惡化至身故之階段而短暫出現類似失能之情形，亦無從依系爭保單附表註1-1、註6-3、註15-1約定判定張景惠是否已因病致成失能，即不能僅擷取此片面、短暫類似失能狀態，逕認張景惠已因病致成系爭保單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

　(八)原證1、2等證據資料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　

　(九)鈞院調取張景惠病歷資料部分無意見，並同意將該病歷資料及陳尚文醫師在另案陳述內容作為本件之裁判基礎。　

　(十)並聲明：1、如主文所示。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張景惠於107年12月26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與被告簽立系爭契約。。

　(二)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因罹患子宮頸惡性腫瘤併肺轉移，第4期，在中國附醫治療，迄至112年7月9日死亡，死亡原因記載為子宮頸癌(直接引起救亡之疾病)。

　(三)依張景惠在中國附醫病歷資料記載，於112年5月9日ECOG評量部分為0分，惟證人陳尚文醫師於另案曾證述：「從提示資料雖可看出ECOG值為0，當時是沒有改到，有時候因門診太忙，無法將所有病歷改到很完整。當時張景惠數值應為2分，因張景惠已經使用嗎啡貼片及疼痛貼布(病歷上有記載)，會使用嗎啡貼片，代表狀況已經在2分或2分以上。」等語。

　(四)中國附醫就張景惠病情分別於112年7月6日、113年2月27日、113年3月1日開立診斷證明書。

　(五)原告3人於113年3月11日以張景惠死亡為由，依系爭契約向被告申請理賠，但為被告拒絕給付相關失能保險金。

　(六)全球人壽公司於113年4月11日已分別給付各180937元之張景惠失能保險金予原告3人。

　(七)張景惠之病歷資料部分為真正。

四、兩造爭執事項：

　(一)張景惠生前體況是否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等級之機能障害？

　(二)原告3人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3人各134萬8016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

　(三)被告抗辯稱原告3人依系爭契約之保險金請求權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期間，是否有據？　

五、法院之判斷：

　(一)按民法第98條規定：「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而解釋當事人簽立契約之真意，應以當時所根基之事實、經濟目的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亦即應探求當事人立約之真意，而於文義及論理上詳為探求當時之真意如何，並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其經濟目的及交易上之習慣，而本於經驗法則，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為判斷。衡諸保險法規範之保險制度，係屬商業保險之性質，其係藉由眾多要保人繳納一定保險費之團體力量，分散及消化其成員因某種特定危險發生可能遭受之損失，而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其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容銷售與被保險人。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時，始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參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11號民事裁判意旨)。申言之，保險契約約款之解釋，應依保險制度之本質及目的，考量對價衡平原則及一般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能確保保險制度共醵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濟生活安定，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參見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及臺中高分院111年度保險上字第10號等民事裁判意旨)。

　(二)依系爭契約第11、12、1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2條約定之疾病或意外事故致成附表所列第1級至第6級殘廢(即失能)程度之一，且至失能診斷確定日仍生存者，上訴人始應給付保險金，有系爭契約條款在卷可憑(參見本院卷第37、38頁)。是張景惠必須因罹患子宮頸癌致成系爭契約附表所列之「失能」程度(即遺存障害程度)，始得請領系爭保險金甚明。經查：

 　1、依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之失能程度為「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情(參見原審卷第40頁)，而所謂遺存障害之判定基準，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1則記載「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參見原審卷第44頁)。從而，被保險人是否遺存各級障害，自應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為判定基準。倘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後，雖經治療達6個月，惟其症狀並未固定，體況持續惡化，終至死亡，自非系爭契約附表註15-1所稱之遺存各級障害至明。另依系爭契約附表註6-3記載：「胸腹部臟器障害等級之審定，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障害，須將症狀綜合衡量，永久影響其日常生活活動之狀况及須他人扶助之情形，比照『神經障害等級』審定基本原則，綜合審定其等級。」，而「神經障害等級」審定原則，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記載：「需有精神科、神經科、神經外科或復健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及相關檢驗報告(如簡式智能評估表(MMSE)、失能評估表(MRS)、臨床失智評估量表(CDR)、神經電生理檢查報告、神經系統影像檢查報告及相符之診斷檢查報告等)資料為依據，必要時保險人得另行指定專科醫師會同認定」(參見本院卷第42、43頁)，是於審定張景惠失能等級時，除應有上揭各科別其中之一醫師出具診斷證明書外，尚須檢附相關檢驗報告作為佐證，自無從僅憑原告提出之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及曾進行正子攝影檢查等，即認張景惠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程度。原告此部分主張核與系爭契約附表所示上開約定條款不合，委無可採。

　 2、又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自失能診斷確定日後保單週月日起，按失能診斷確定日當時保險金額的百分之2乘以附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殘廢生活扶助保險金，並於給付日起200個月內之每一週月日(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亦均按月給付扶助保險金等語，足徵系爭契約係考量被保險人於失能期間，其本人或受益人，因將處於長期收入減損或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利益，為避免偶發事故造成之經濟上不安定，乃為系爭契約內容之設計。因此，系爭契約附表關於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自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治療後，身體機能仍遺留障害，且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維持症狀固定，不能期待再治療有任何效果，並經由專業醫師評估永久影響日常生活活動及需他人扶助之程度，據為失能程度之認定，此乃系爭契約之本質及機能，基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否則任何人均可能因在死亡前短暫經歷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體況而認定為失能，即非合理。是被告抗辯稱系爭契約所指致成附表所列之失能程度，係指治療後症狀固定，永久影響被保險人日常生活活動之失能狀態而言，核與系爭契約之文義、經濟目的及保險機能相合，自屬可採。　　

　 3、張景惠於107年12月26日向被告投保系爭契約，嗣於110年2月間在亞大醫院就醫檢查診斷為罹患子宮頸癌，遂轉至 中國附醫治療，迄至111年3月24日化療結束後，進入3個月觀察期，並定期回診追踪。詎於111年6月間發現張景惠之腫瘤指數CEA指數異常偏高，腫瘤標記CA-125指亦偏高，遂於111年6月13日安排正子攝影檢查後，確認子宮頸癌復發，乃於111年7月間開始施打全劑量化療標靶藥物治療，並於111年10月12日再次進行正子攝影檢查，發現張景惠腹腔及胸腔臟器腫瘤轉移，而依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正子攝影即出現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結及肺部轉移為第4期，病情已使張景惠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狀況，但因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即因子宮頸癌死亡，而原告3人以張景惠法定繼承人身分向被告申請給付系爭保險金，然遭被告拒絕賠償等情，已為兩造不爭執，並有系爭契約、中國附醫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死亡證明書、病歷資料、被告審核結果通知書(拒絕理賠)等為證(參見本院卷第21至51頁、第115至134頁、第141頁)，以上各節 可堪認定為真實。

　 4、依前述，張景惠係於111年10月12日接受正子攝影檢查，發現腹腔及胸腔臟器腫瘤轉移，並繼續接受治療，此從中國附醫112年7月6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名：「子宮頸惡性腫瘤併肺轉移，第4期」，醫師囑言：「於112年5月14日經門診住院接受抗癌藥物治療，目前仍住院治療中。病患因疾病惡化(肺移轉，惡性肋膜積水及惡性腹水)，判斷為癌症末期無法治癒，須長期使用氧氣，終身永久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協助照顧。」等語；又中國附醫113年2月27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患於112年3月7日日正子攝影有左側鎖骨上淋巴結、右側骨盆腔、腹內淋巴結及肺部轉移為第4期，於112年5月14日經門診住院，住院期間於112年5月15日、112年5月19日、112年6月2日、112年6月13日接受抗癌化療藥物治療，因疾病惡化於112年7月9日逝世。」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17、119頁)，可見張景惠之胸腹部臟器雖自111年10月16日正子攝影檢查發現腫瘤移轉而有障害症狀情形，並於112年7月9日死亡，然參酌前揭中國附醫112年7月6日及113年2月27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張景惠當時仍在中國附醫住院接受抗癌藥物治療，其體況仍處於持續惡化中，並未固定，且於出現上開症狀後亦未經治療逾6個月，故張景惠生前持續變動惡化之體況，無從依系爭契約附表註15-1之約定判定其胸腹部臟器機能是否確已遺存高度障害，且不符合立即可判定之要件，故原告3人尚無從據以請求被告依系爭契約給付第2級失能保險金。

 　5、另證人即中國附醫醫師陳尚文於114年1月9日在另案證區稱：「我是中國附醫放射腫瘤科醫師，張景惠在放射腫瘤科是做上、下腹腔及子宮頸之放射線治療。張景惠於111年6月間就已經確認癌症復發，接下來繼續做化療，因病患有嚴重背痛、下腹痛，依我判斷該病患無法做正常活動，這樣的情形是不可逆轉，而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是我基於醫師專業所作的判斷，當時是依據正子攝影檢查結果所為之判斷，我最後1次幫張景惠看診日期是112年3月21日，而張景惠於112年7月9日死亡，隔8個月是張景惠之先生來找我，他說保險公司不願意理賠，我就據實將張景惠之病情寫在診斷證明書上，故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是為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而開立的，除參考正子攝影檢查報告外，尚參考婦產科及血液腫瘤科之病歷資料。……。放射腫瘤科評估病患之體 能狀況是用ECOG，每次做放射線治療時都要評估，100年3月間治療前評估為0分， 表示可能有些症狀不影響其生活品質，在治療期間評估分數都是0或1，而認定張景惠終生無法工作是在癌症復發後之情形，因病患做完化療或放療後會非常疲倦， 希望可以休養，我們會配合開立無法工作之證明書，讓病患可以向工作單位請假。至於張景惠於癌症復發前是否能正常工作，當時她接受7個月化療，化療結束後是否有工作我不清楚，但我有印象她曾要求我寫『無法工作』， 讓她休息。另ECOG分數之記載，在病歷上可以看到，但住院期間如何記載我不清楚，因為她大部分住院期間都不是我負責的。至於提示之病歷資料記載ECOG為0分，是當時門診太忙沒有改到，無法改到很完整，張景惠之ECOG數值應為2分或2分以上，因當時已經使用嗎啡貼片或疼痛貼布，即使輕便工作都會覺得很吃力，我寫這樣的診斷， 表示她的情形已不可逆。……。111年6月間癌症復發後， 已經多器官移轉，其病情已持續惡化，且張景惠已使用到最先進之免疫療法，但仍然無法控制病情，復發後就是癌末病程，事後的治療都是在婦產科，婦產科治療無效(化學及免疫治療均無效)，又轉給血液腫瘤科。我只提供正子攝影檢查，及向病人解釋治療策略與方向，再做局部治療，無法扭轉張景惠之病情，也無法解決她的疼痛問題。……。張景惠除於111年10月12日做正子攝影檢查外，我們要監測病人狀況，也做過很多次，而111年6月做的正子攝影檢查是最關鍵的，確認張景惠癌症復發。」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90至197頁)，可知張景惠於111年6月間做正子攝影檢查後即已確認其子宮頸癌復發，而當時證人陳尚文認為張景惠病情已不可逆，故在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終身無法工作，堪認證人陳尚文在本院另案作證時判斷張景惠失能之關鍵時點應為111年6月所做之正子攝影檢查結果。

 　6、又本院曾再函詢中國附醫上情，經函覆稱：「……。二、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係病人家屬為向保險公司提出證明而申請開立。病情惡化之事實係依111年10月12日之正子斷層攝影，轉移及復發的器官較111年6月24日之正子攝影數量多且明顯。三、根據病歷，最早判斷病人復發時間係依其於111年6月24日之正子斷層攝影，其後病人雖積極接受癌症藥物治療，但於111年10月12日的正子斷層攝影還是發現復發與轉移有持續惡化的現象。四、根據病歷，111年6月24日之正子斷層攝影判定復發後，病人再接受正子斷層攝影之日期為111年10月12日、112年3月8日，正子影像顯示癌症之藥物治療效果有限，復發與癌病轉移有持續惡化現象。五、病人於111年10月18日因癌病引發之疼痛，已開始使用類嗎啡止痛藥，111年10月27日於疼痛科開立嗎啡止痛，其病歷亦記載疼痛對其生活之影響。癌病引發之疼痛已導致病人正常工作受到影響，如以病人開始使用嗎啡的時間判斷病情對其工作機能影響，111年10月12日之正子斷層攝影報告為基準點較為客觀。」等語，有該醫院114年5月9日函可憑(參見本院卷第287、288頁)。是依上開函覆內容可知，張景惠之癌症復發時點應為111年6月24日正子斷層攝影報告為準，而其癌症復發轉移持續惡化，判斷終生無法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時點，則應以111年10月12日正子斷層攝影報告及其自111年10月18日以後開始使用類嗎啡及嗎啡止痛藥為準，2者顯然不同，故證人陳尚文在另案之前揭證述內容認為張景惠於116年6月24日正子斷層攝影報告作為其癌症復發及「終生無法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之時點，應屬其個人主觀意見，且其自承113年3月1日診斷證明書係為配合原告甲○○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給付(即本件及另案)而開立，其證言在客觀上不免有偏頗原告之虞，本院認為應以中國附醫114年5月9日函文為可採。　　 

 　7、是依前述，張景惠確有「終生無法從事任何工作，日常生活需人扶助」等失能情形發生時點為111年10月12日以後，迄至112年7月9日死亡前，張景惠仍繼續在中國附醫婦產科、血液腫瘤科等接受抗癌藥物(含免疫療法等)積極治療及各項檢查，則張景惠之病情確仍持續改變中，其於死亡前之病況，應係因罹患子宮頸癌末期合併肺轉移，病程進展快速，器官惡化至死亡前之過渡狀態，造成身體器官嚴重損傷進展至死亡前之生理狀態改變，並無症狀固定可言。是縱認張景惠於病程進展中曾出現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之情形，然此僅係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暫時性生理狀態，屬末期子宮頸癌合併肺轉移病程進展之動態變化，其病況仍處於持續惡化趨向死亡之浮動狀態，尚難認定已符合系爭契約第11、12、13條所定之失能結果。從而，原告3人主張張景惠已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示之失能程度，難認可採。

　(三)張景惠於111年10月12日以後之體況既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等級之機能障害，原告3人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1、12、13條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金，已如前述，則原告3人請求被告各給付系爭保險金134萬8016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是否有理由？及被告所為原告3人之系爭保險金請求權均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期間，是否可採？均無詳加論究之必要，附此說明。

六、綜上所述，張景惠因罹患子宮頸癌合併肺轉移，及癌症復發後至死亡期間之體況，不符合系爭契約附表項次6-1-2所列之第2級失能等級之機能障害，原告3人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1、12、13條等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金，故原告3人依系爭契約及保險法第34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134萬8016元，及自113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3人之訴已經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均失所依附，併駁回之。

七、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本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述，併此敘明。

參、結論：本件原告3人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金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哲豪



